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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帝国的赎刑 ：基于 《刑案汇览 》 的实证研究

鲁 熊谋林 刘 任
＊

【 内容摘要 】
沈 家本在 《历代刑 法考 》 中 以

“

富者得生 ， 贫者坐死 ，
自 汉以 来 ，

议赎法者皆 以此为

言
”

总结前人看法。 《大清律例 》
以及 《 刑案汇览 》 中 １ ７３６￣ １ ８３８ 年 间 的 ３５９ 份涉赎案例 ，

为 重新认识

赎刑给 出 了证据 。 大清在袭前朝基础上有新发展 ，
各种赎法在 实体和运 用程序上机制 互补 ，

司 法裁判

相对公正地
“
一准 于法

”

。 具体表现为 ：
（１ ） 以老幼废疾 、 妇女 、过失等平 民犯 罪的收赎 为主 ，

以官 员 等

特殊群体的纳 赎 、 赎罪 、 军赎为辅 ；
（２ ） 犯罪 类型广 泛 ，

赎刑 主要用 于暴力杀 伤等人 身安全犯罪 ，
但违反

礼制 、扰乱 司 法 、 渎职徇私等均有 涉及 ；
（ ３ ） 刑 罚 呈现 出橄榄状

， 笞 刑和死刑基本不赎 ，
赎刑 主要适用 于

杖 、徒 、流。
正确认识大清赎刑 司 法的公平性和 广 泛性 ，有助 于在 中 国法制 史上重新定位传统赎刑 。

【 关键词 】 《 大清律例 》 《刑案汇 览 》 赎刑 收赎 纳赎 赎罪

一

、引言 ： 重新认识传统赎刑

赎刑在四千年中华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，从夏朝到大清均 以各种方式存续 。 然而 ，赎刑常被看

成是司法特权的象征 ，尤以
“

富者得生 ， 贫者坐死 ， 自汉以来 ，议赎法者 皆以此为言
”

为代表 。 鸦片

战争后 ，伴随西方刑事法律的传播和帝国统治力 的衰落 ， 晚清诸士基于
“

收回法权
”

和
“

变法图强
”

而

作新律 。

［
２

］最终 ，
以 日为师的 《大清现行刑律 》废纳赎 、 赎罪而设罚金 ，

并经 《钦定大清刑律 》取缔收

赎后彻底废除赎刑 。

［
３

］

自 此 ，
近代刑法得 以登堂人室 ，并一度成为北洋政府和 民国时期的重要法律参

考
，

［
４

］

取而代之的罚金刑成为可独立适用的刑种 。

［
５

］新中 国虽声称废六法全书 ，

［
６

］但 １ ９７９ 年的 《 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法 》仍难免
“

循前制
”

和
“

习西制
”

，继续将罚金纳人当代刑法体系 。

ｍ

＊ 作者单位 ： 西 南 财经大学法 学院 。 本文 系 国 家社科基金
“

罚金刑在现代刑罚体 系 中的地位
”

（项 目 号 １ ３ＣＦＸ０４２ ） 的阶段成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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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 于晓虹教授和 匿名评审人的 宝贵意见 。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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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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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帝国的赎刑 ：
基于 《刑案汇览 》 的实证研究

由此看来 ，现代意义上的罚金刑本是舶来品 ， 而赎刑才是中国传统刑罚的精髓。 遗憾的是 ，
盖因

“

不公
”

和
“

废制
”

所形成的固定思维
，
清代赎刑及其应用在过去百年皆未被深入研究 ，这成为片面理

解或误解大清乃至整个传统赎刑的重要原因 。 因此 ，要正确理解赎刑
，必然绕不开鸦片战争前的大清

刑事司法 ，此乃
“

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 ，汲取营养 、择善而用
”

的应然选择 。

［
８

］
—方面

，
清承

明制
，

［
９嘲袭唐律 ，唐律又承诸朝之精华 。

（
｜ °

］

另
一方面 ，鸦片战争又是中国法律文化的转折点 ，随着通

商 口岸和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 ，
以及商贸 、传教和域外文化传播 ，西方法制文化逐渐影响着 中华法制

文化 。

［
１Ｕ
因此 ，将鸦片战争前的赎刑特点梳理出来 ，不仅以史为鉴可正视听 ，

还能为反思当代罚金刑

提供参考 。

纵观既有的赎刑研究 ，
立法层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，但对其司法适用却有不少臆断。 对鸦片战

争前的大清赎刑司法展开实证研究 ，
可客观评价其适用特点和法制状况 。 为此 ，本文第二部分为大清

赎刑基本回顾 ，主要勾勒出其继承和发展轨迹 。 第三部分为研究资料 、编码 、设计 ， 主要介绍案例的采

编和数据库搭建 ，
以及研究议题和方法 。 第四部分为研究发现 ，

展示各种涉及赎刑司法的描述和推论

分析结果 。 第五部分为案例解读 ，结合刑部或皇帝的裁判依据 ，解释赎刑的公正性 。 第六部分为结语 。

二、大清赎刑的基本回顾

清初 比照明律制定 《大清律集解附例 》 ，历经四朝初步编成 《大清律例 》。 瞿同祖指出 ，

“

律文除涉

及官制职称 、货币单位和徒罪科刑不同 明制 ， 以及少数律文有修改增删
”

外 ， 《大清律例 》 中各种 内容

基本沿用前朝规定 。

［
｜ ２

］清朝吸收明律
“

律得收赎
”

和
“

例得纳赎
”

后 ，主要将赎刑分为纳赎 、收赎和赎

罪 。

［
１ ３

］

纳赎沿袭了明朝例赎中对
“

有力者照律纳赎
”

的相关规定 ，收赎继承 《大明律 》 中有关律赎规

定 ，赎罪则是将
“

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
”

从明朝例赎中抽离出来单独规制 。 立法体例

上
， 《大清律例 》将法典中 的应赎条款详列于五刑之后 ，这更加方便司法者引用 。

［
１ ５

１在赎刑的替换物

方面 ， 因做工 、运灰等项 目在清朝已不再施行 ，
故在编纂 《大清律例 》时将

“

运炭 、运灰 、做工
”

等字全

行删改 。

〔
丨６

 ］

及至乾隆三年 （ １ ７ ３８ 年 ） ，清廷以 《大明律 》

“

纳赎诸例 图
”

为模板 ，勘修了 《大清律例 》 中的
“

纳赎

诸例图
＂

，
并新增 了

“

过失杀伤收赎图
”“

徒限 内老疾收赎图
”

和
“

诬轻为重收赎图
”

，

［
１ ７

］从而使赎刑的

适用更为清晰 、直观 。 与明律相比
， 《大清律例 》 中的

“

纳赎诸例图
”

则呈现出继承和发展的混杂局面 。

《 大清律例 》 的
“

纳赎诸例图
”

承袭的是明律
“

纳赎诸例图
”

中有关
“

（京 ）外在
”

的纳赎规定
，但大清的

“

纳赎诸例图
”

又涵盖了收赎与赎罪等本不属于纳 赎的内容。 除适用赎罪 的
“

有力
” “

稍有力
”

罪犯可

用纳米 、纳谷 、做工等方式折银上缴外 ， 《大清律例 》

“

纳赎诸例图
”

中的收赎与赎罪只能以银两方式缴

〔
８ 〕 参见 习近平 ：《

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＞ ， ＜理论 学 习 ＞ ２０１ ５ 年第 ２ 期 。

〔
９

〕 参见邱汉平 ：《历代刑法志 ？ 清刑 法志
：＞ ，商务印 书馆 ２０ １

７ 年版 ， 第 ５ ８ ５ 页 。

〔 １ ０
〕 参见魏《全集编辑委 员 会 ： 《魏源全 集 ． 皇朝经世文编 ？ 书唐律后 ＞，

岳麓 书社 ２００５ 年版 ， 第 １ ２ 瓦 。

〔 １ １ 〕 参见李启成 ：《领事裁利权制度与晚清 司法改革之肇 端 ＞ ， 《
比较 法研究＞ ２００３ 年 第 ４ 期

。

〔
１ ２

〕 参见瞿 同祖
：《清律的继承和 变化 ＞

，
《历 史研究 ＞

１ 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。

［ １ ３
〕 参见马建石 、 杨育裳 ： 《大清律例通 考校注 》 ， 中 国政法大 学 出版社 １

９９ ２ 年版 ， 第 １
９５Ｉ 。

〔 １ ４
〕 参见王新举 ：《明代赎刑制度研 究 》

， 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， 第 １７ ９ 页 。

〔 １ ５
〕 同前注 〔 １

３
］ ， 马建石 、杨育 裳书 。

［ １ ６
〕

同上注 ， 第 １ ９７ 页 。

［ １ ７ 〕
田涛 、郑泰点校 ：《 大清律例 ＞，

法律 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， 第 ４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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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 。 同时 ，

“

过失杀伤收赎图
” “

徒限内老疾收赎图
”

和
“

诬轻为重收赎图
”

等特殊情形也只能以银两

方式赎罪 。 对比明清两朝的
“

纳赎诸例图
”

可以发现 ，清朝有关
“

有力
” “

稍有力
”

的诸多规定均直接

沿用明朝 。 以笞二十纳赎银额为例 ，清朝
“

纳赎诸例图
”

和明朝
“

纳赎诸例图 （外在 ）

”

中皆规定为
“

有

力者纳米一石或谷二石
；
稍有力者赎银四钱五分

”

。

不过 ，大清赎刑也发展 出不同于前朝的新类型 。

一方面 ，
《大清律例 》创设有针对官员犯罪的赎

刑制度 。 清朝将明朝的
“

罚役
”

和
“

赎罪
”

相结合 ，增加了需 由皇帝决定的
“

发往军台效力赎罪
”

的军

赎制度。

［
１ ８

库赎源于明朝充军 ，

［
１９

］又与发遣刑相似 ，文献显示始于康熙时期 。

［
Ｍ

］

因此 ，军赎兼具武官

从军
“

赎罪
”

和文官
“

罚役
”

等开垦边疆的双重特征 ，
故依然是赎刑之列 ， 唯主体特例也 。

ｔ￣
另
一方面 ，

《大清律例 》对不得纳赎而情有可原者 ，也设奏闻请旨的捐赎制度 ，
并专用于筹款事宜 。 捐赎始用于顺

治年间 ，并在雍正 《营田例 》和 《运筹粮运事例 》中成为定制 。

［
２２

］

甲午战争后 ，适用近两百年的 《大清律例 》 因清末修律运动而黯然退场 。 １ ９ １０ 年
，
新颁布的 《大

清现行刑律 》废除了赎刑 中的纳赎和赎罪 ，改笞杖为罚金 ，但对收赎稍作改动后予以保留 。

［
２３

］

《大清

现行刑律 》并未就收赎作专门规定 ，而是散见于其他条文 ，
但其内容与 《大清律例 》相比仍有所不同 。

例如
， 《 大清现行刑律 》特别规定

“

妇人犯罚金罪名
”

和
“

犯奸及例 内载明应收所习艺者
”

不可赎 ，

（
２４

］

但
“

老幼废疾及过失杀伤情可矜者
”

按律仍可收赎。

［
２５

］

及至 １ ９ １ １ 年 ，
清廷公布由 冈 田朝太郎主持起

草的 《钦定大清刑律 》，这部未能实施的近代刑法废除了收赎制度 ，

［
２６

］

从而标志着历经四千多年的传

统赎刑彻底消亡 。

［
２７

］

一言以蔽之 ， 《大清律例 》基本延用了夏商周 以来的传统 ，在赎刑层面上广泛继承和发展了 自秦

汉以来的律例定制 。

［
２８

］—

方面 ，《大清律例 》

“

五刑俱有应赎之款
”

的渊源最早见于先秦 ，

（
２９

］且秉承自

汉代以来的禁赎对象 ，

［
３＜ ）

］

并吸收北齐的
“

重罪十条
”

和隋唐以来的
“

十恶
”

等条文 。
［
３

１
］另一方面 ，在

适用的犯罪类型上 ，大清对于过失杀人收赎的规定至迟可追溯 于汉代 ，

［
３２

］老幼废疾和妇人收赎则可

见于唐律 。

［
３ ３

）

应当肯定
，大清在保障赎刑公平性上做了诸多努力 ，极大地弥补赎刑制度的缺陷 ，主要集中在以

〔
１ ８ 〕 参见张荣峥等点校 ：《大清律例 》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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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１ 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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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２０ 〕 参见柏华 ：《清王朝罪犯发遣新 疆制度 》
，
《社会科学辑刊 》 ２０１ ７ 年 第 ２ 期 。

［ ２１
〕 参见齐清顺 ： 《清代

“

废 员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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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效力赎 罪
”

》 ， 《清 史研究 》 ２００ １ 年第 ３ 期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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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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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《 司法 ． 行政 ． 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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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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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 ２４ 〕 参见吉 同钧 ： 《大清现行刑律讲义 》 ，闫晓君整理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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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 ２５
］
同 前注

〔
２３ 〕 ，吉同钓 书 。

Ｃ ２６
］ 同 前注 〔

３
〕

，
怀效锋主编 书 ， 第 ２ ８５ 页 。

〔 ２７ ］ 参见陈新宇 ： 《 〈钦定大清刑律 〉 新研究 》 ， 《法学研究 》 ２０１ 丨 年 第 ２ 期 。

〔 ２８ 〕 本文初稿对前朝 赎刑有详细梳理 ，
后 因版 面需要而删减 ，读者可查阅作者其他成果 。

〔 ２９ 〕 参见长孙无 忌等 ： 《唐律疏议 》 ， 中华书 局 １ ９８３ 年版 ， 第 ５ 页
； 吕 利 、 曹 云飞 ： 《秦简 中 的 赎一睡虎地秦墓竹 简研读札记 》 ，

《山 西大学学报 》 （哲学社会科学版 ）
２００７ 年 第 ５ 期

。

〔 ３０ 〕 参见曹旅宁 ： 《张 家山汉律赎刑考辨 》 ， 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》 （社会科学版 ）
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。

〔 ３ １ 〕 参见李敖主编 ：《唐律疏议 ？ 佐治 药言 》
，

天津 古籍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， 第 ３ １ ３ 页以下 。

〔
３２ 〕 参见张家山二 四七号汉墓竹简 整理小组 ：《张 家山 汉墓竹简 （二四七号墓 ） 》 ， 文物 出 版社 ２００ 丨 年版 ， 第 １ １ 页 。

〔
３ ３ 〕 同前 注 〔

２９ 〕
，
长孙无忌等书

，
第 ３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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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帝国的赎刑 ： 基于 《刑案汇览 》 的实证研究

下两点 。 首先 ，在赎刑金额上 ，大清按不同对象设置了可承担的金额 。 较之汉代以
“

金
”“

斤
”

为单位

的巨额赎金 ，

［
３４

３明律大幅度降低了赎金 ，

［
３５

］大清更是按不同类型赎银异制 。 纳赎虽以银
“

两
”“

钱
”

计算 ，但收赎 、赎罪一般仅以
“

钱
”“

毫
”“

厘
”

为单位 ，这无疑降低了平民用赎的门槛。 其次 ， 大清

在吸取明律罚役 、纳物 、折银赎法不一 、难以计算等教训后 ／
３７

 ］直接规定低价的折银制度 ，进一步提高

赎刑 的可操作性 。 虽然仍有较大金额的捐赎 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广大平民适用收赎 ，这正是大清不同种

类赎刑相互补充的力证 。 但问题是 ，《大清律例 》所规定的
“

五刑俱有应赎之款
”

是否能在司法中得以

运用 ，
以及平民可赎的立法机制是否在实践中也是如此？ 这正是本文探索的课题 ，下文将利用 《刑案

汇览 》 中的案例分析作答 。

三、研究资料与设计

（

一

）研究素材

《刑案汇览 》 已成为研究清代司法的一个重要工具。 就海外学者来说 ，最著名 的应该是布迪和莫

里斯在 １ ９５ ９ 年摘选 、翻译的 １ ９０ 个案例 ，为观察《大清律例 》在帝国司法中的作用贡献巨大 。

（
３８

］

国内

学者对 《刑案汇览 》的研究成果数量颇丰 ，

［
３９

３但系统研究汇览案例的文献相对较少 ，
尤其是开展实证

分析的成果更为稀缺 。

本文的研究素材为北京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 《刑案汇览 （三编 ）》 （共四本 ） 。 该书涵盖 《刑

案汇览 》 《续增刑案汇览 》 《新增刑案汇览 》。 因主题为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刑事司法史 ，未对以光

绪和同治年间案例为主的 《新增刑案汇览 》进行研究 。 据张晋藩 、林乾介绍 ， 同期的刑案汇编有几十

种
，但 《刑案汇览 》 以案多和跨度长备受推崇 。

（
４０

３然而 ，
以 《刑案汇览 （三编 ）》 （ 以下简称

“

古籍版
”

）

为分析样本 ，
讨论大清赎刑可能存在两个不足 。

一方面 ，古籍版删减了
“

赦款章程 ，及少数不涉及具体

案例的条款
”

，
《刑案汇览 》和 《续增刑案汇览 》实际所收录的案例数量至少比宣称的

“

５６００余件
”

少

８００ 余件 （见表 １ ） ；

ＵＩ
３

另一方面 ， 《刑案汇览 》主要收录的是刑部或皇帝等中 央机构审理的案件 ，地方

司法的一般裁判情况仍有待考证 。 因此 ，
本文有关大清赎刑的讨论还需继续验证 ，

但在解决未知问题

前进行探索还是利大于弊 。

（二 ）资料概览

表 １ 是本文所研究的案例情况 ，除 ３３ 件无法判断年号 的案例以外 ， 《刑案汇览 》和 《续增刑案汇

览 》共计 ４７２２ 件命名的案例 。 这些案件由说帖 、成案 、通行 、邸抄 、集案五部分组成 ，
案例落款的帝号

和年号可整理出裁判的年份 。 其中 ，前三本 《刑案汇览 》共计 ６０ 卷 ，
完成时间为 １ ８３４ 年 ，裁判的案件

横跨 １ ７３ ６ ￣ １ ８３４年 ，共计 ３５６０ 件 。 第 四本中 的 《续增刑案汇览 》于 １ ８４０ 年完成 ，收录 １ ８２４ －

１ ８３ ８

〔
３４ 〕 同前注 〔 ３２ 〕 ，

张家山二四七 号汉墓竹 简整理 小组书 ， 第 ２２ 页
；
要志明 ： （金版与 金饼 ： 楚汉金 币及其有关 问＊＞ ，（考 古学报 》

１ ９７３ 年 第 ２ 期 。

［ ３ ５ 〕 参见姚旸 ：《明代赎刑 考略 兼论赎刑 的纳钞纳米之制＞
，
栽 中 》 明 史学会縞 ：＜明 史研究 》 第 ８ 辑

，
黄 山 书社 ２ ００ ３ 年版

，

第 ５５ 页 。

〔
３６

〕 同前 注 〔 丨 ７
〕

，

田涛 、郑泰点校书
，
第 ４７ ￣ ６ １ 页 。

〔 ３７
〕 同前 注 ［ １ ４

〕
，王新举书 ， 第 １ ８４ 页 。

［ ３８ 〕 参见 ［ 美 ］ Ｄ ． 布迪 、 Ｃ． 莫里斯 ：｛ 中 华帝国 的法律 ＞
，
朱勇 译 ，

江 苏人民 出版社 １
９９ ５ 版

， 第 １ 页
“

序言
”

。

〔
３９

〕
以

“

刑案汇览
”

为 关键词 ，

“

百度学术
”

搜索 出 １ ７７ 个文献 （ 搜索 日 期
：
２０ 丨 ８ 年 丨 月 ２７ 曰 ） 。

〔 ４０ 〕 参见祝庆祺等 ：《 刑案 汇览 （
三编 ） 》

，
北京古播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

，
第 ４ 页

“

序 言
”

。

〔 ４ １ 〕 同上 注 ， 第 丨 頁
“

出版说明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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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１

－

１ 案例
（

件
）
年度分布 图 １

－

２ 案例
（
％

）年度分布

－

§ｉｉ

牌

ｉ

■

Ｓ

全部
——

居刑

－

８

乾Ｈ（

１ ７３６
）１＾

（

１ ７９６
）

道光
（

１８２ １
）

〔
４２

〕
同前注

〔
４０

〕
，

祝庆祺等 书 ， 第 ８ ２４ 页 。

乾隆 （
１ ７３６

）１＾（ １７９６ ） ５１光（ １ ７２ １ ｜

年裁判的案件 ，共计 １２ １ ２ 件 。 总体来看 ，
四本案例汇编分布较为均匀 ， 各 占案例约四分之

一

。

表 １ 《刑 案汇 览 （ 两编 ） 》 中 的案例汇编情况

卷名 册 卷 案
（件 ）

百分 比 年度 范 围
３

觅码

刑案汇 览 一 卜 ２０ 卷 １１ １ ２ ２３ ． ５５％ １ ７４ １

？
１ ８ ３４ 卜 ７３ ８

刑案汇 览 二
２ １

￣

 ４０卷 １ １ ５５ ２４ ． ４６％ １ ７ ３６
－

１ ８ ３３

＂

７３ ９
？

１ ４８０

刑案汇 览 三 ４
１
￣

 ６０卷 １２４３ ２６ ． ３２％ １ ７３８
－

１ ８ ３４
＂

１ ４８ １

？

２ ２５ ７

续增刑案汇 览 四
１
￣

１ ６卷 １２ １ ２ ２５ ． ６７％ １ ８ １ ６
？

１ ８ ３８

ｅ

１
？

５０ ９

总计 ４７２ ２ １ ０ ０％ １ ７３６
？

１ ８ ３８ ２７ ６６

注 ： ａ ． ３３ 件案例 无帝号和年号 ，
未纳入年度统计范围 ；

ｂ ． 经核 《
刑案汇 览 》 原装繁体影印版 ，发现 ６ 个 案例年号 刊误

；

ｃ ． 经核 《 续增刑案汇 览 》 原装繁体影 印版 ， 实际年份是 １ ８２ ４
？

１ ８ ３８ 年 。 丨 ８ １ ６ 年 出现原 因 为 《续增刑案汇 览 》

卷七
“

母子商谋 同 死其子经救得生
”

系补录 《刑案汇 览 》 （卷二十三 ） 所示相 同案例 。

图
一

是根据裁决 时间 制作 的年度分布 图 ， 图 １
－

１ 是涉赎刑 案在各年度 的频数 ， 图 １
－ ２ 是涉赎

案 占 当年度所收案件 的百分 比 。 如 图
一

所示 ， 《 刑案汇览 》 中 的案件 主要集 中 在 １ ８ １ ０ ￣１ ８３４ 年 ，

１ ７３６
￣

１ ８ １ ０年和 １ ８３ ５￣１ ８３８ 年分别只 占 １ ２ ．２２％
、
２ ．７７％。 因此 ，

汇览最能反映 １ ８ １ ０ 年以后 ２５ 年 内

的大清司法情况 ，但其他年份的案例仍可作为参考 。 图
一两图分别显示 ， 涉赎案件的发案趋势与全案

数量基本吻合 。 除 １ ７８５ 年 以前有些年份所编案例只有涉赎案件 （ １ ００％ ）外 ，
１ ８ １ ０ 年后各年度基本维

持在 ７％ 左右 ，这与附录一按
“

卷
”

统计出 的赎刑案比例基本持平 。

图一 《刑案 汇 览 》 和 《 续增刑案汇览 》 中的案件年度分布 图

ｏ
ｌｎ

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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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帝国的赎刑 ： 基于 《刑案汇览 》 的实证研究

《刑案汇览 》除卷
一

专门收录
“

赎刑
”

案件外
，大量涉赎案例还散见于他卷 ，

主要以各地都抚 、刑 司

上报刑部或皇帝的咨 、奏 、题等方式呈现 。 附录
一

是汇览各卷中的涉赎案分布情况 ，
赎刑案平均占总

案的 ７％ （５ ．５％ 
￣

９ ． ３％） 。 除 ５ 卷无赎刑案例外
，
其他 ７０ 卷 （ １

￣

２４ 件 ） 内均有涉及 。 如此看来 ，
清代赎

刑的适用范围较广泛。 从案件本身来看
，
部分收录的赎刑个案中还包含有先前的

“

成案
”

，
本文同时对

此两类案例进行采编分析 。 ３ ５９ 个涉及赎刑的案例中 ，祝鲍编撰的直接案例为 ３３ １ 件
，
先前的 比附案

例 （成案 ）为 ２ ８ 件 。 成案在律例不符的条件下被赋予法律效力 ， 因此在断案引证时有法理依据 。

［
４ ３

］

（
三

） 变量与编码

有关清代汇编案例的研究 ，学界已有探索 。 陈志武等利用清代 １ ７３２
￣

１ ８９ ５ 年间 《刑科题本 》 中

近五千件命案记录 ，对民 间借贷双方的关系有定量分析 。

［
４４

］

借助他们的经验 ，我们先用汉字将汇编

中的若干关键变量录人 Ｅｘ ｃｅ ｌ 。 然后 ，借助工具导人 Ｓ ｔａｔａ 软件 ，用
“

ｅｎｃｏｄｅ
”

命令对案例进行数据化

处理后 ，对相关变量进行结构化编码 （见表 ２ ） 。 除出版信息和裁判时间外 ，
结构化数据包括案件来源

地 、人 口信息 （性别和年龄 ） 、身份地位（官员等 ） 、健康状态 （废笃疾等 ） 、犯罪类型 （哪类犯罪 ） 、 刑罚 （ 五

刑等 ） 、赎刑类型 （军赎 、收赎 、纳赎 、赎罪 ） 、裁判结果 （是否批准 、批准方式 ）等 。 因部分类别样本较少 ，

故将相似变量整合在
一

起 。 例如 ，将废疾与笃疾 （
５ 例 ） 归人

“

废笃疾
”

，精神病与聋哑人 （ １ 例 ）归人变

量
“

精神病聋哑
”

。 总体来看 ，
汇览 中的赎刑共四种 ，并以收赎为主 。 遗憾的是 ，大量案件未描述赎刑

金额 ，故难以对金额的影响因素展开量化分析 。

由于 《大清律例 》和汇览中的犯罪名 目较为松散且混杂 ，研究团队按三步骤分别对各种犯罪进行

命名 、归类和整合 。 第
一

步 ，参考汇览 目录中 的命名和案例细节 ，首先归纳 出近 ６０个三级犯罪类型 ，

主要根据 目录中 的案例显著性字段重新命名 （ 附录二 ） 。 同时 ，对无法从 目录中识别案例类型的 ， 根据

其事实细节进行命名 ，如
“

两人踢毽相戏误踢旁人身死
”

案定义为
“

戏杀
”

。

［
４ ５

］相反 ， 《汇览 （

一

） 》将案

例
“

殴死人命减流之犯呈请减罪
”

归人赎刑卷内 ，

［
４ ６

）该案描述的细节被刑部认为定性有误 ，我们重新

将其命名为
“

斗杀
”

。 第二步 ，根据第
一

步命名后的三级犯罪类型 ，重新归类为 １ ７个二级分类 。 例如 ，

“

故意伤害致死
”

和
“

故意伤害
”

归类为
“

故意伤害致死伤
”

。 同理 ，

“

戏杀
” “

误杀
”“

过失杀
” “

戏杀误

杀过失杀伤人
”

归人
“

戏误过失致死伤
”

。 第三步 ，按照第二步归类后的犯罪类型 ，参考当前的刑法排

列规则 ，
大致归纳为人身安全 、违反礼制等 ７ 个一级大类犯罪 。 另有 １ ４ 起涉及程序问题的案件 ，犯罪

事实不详 ，故归人
“

成案不详
”

。

表 ２ 《刑案汇览 （ 两编 ）》 中 的案例编码表

变量 （ 总样本 ） 样本量 百分比 编码 说明

赎刑

（３ ５９ ）

不准 １ ０５ ２９ ．２５％ ０ 多 元分析时 （参照 ）

准予 ２４ １ ６７ ． １ ３％ １ 批准赎刑

缓免 ２ ０ ．５ ６％ ２ 归 类为 准予

未知
－

１ １ ３ ．０６％ ３ 多元分析时排除

〔
４３

〕
同前注 〔 ４〇 〕 ，

祝庆祺等 书
，
第 ６ 页

“

序 言
”

。

〔
４４

〕 参见陈志武等 ： 《 民间借贷中 的暴力 冲突 ： 清代债务命案研究 ＞ ， 《经济研究 ＞ ２０Ｍ 年第 ９ 期 。

〔
４５

〕
同前注 〔 ４０ ］

，
祝庆祺等 书

，
第 丨 丨 ４８ 页 。

〔
４６

〕 同上注 ， 第 ７ 页 。

１ ０５



法 学 ２０ １９ 年第 ６ 期

（ 续表 ）

变量 （ 总样本 ） 样本量 百分 比 编码 说明

类型

（３ ５９ ）

军赎 ２８ ７ ．８０％ １ 描述统计为主
， 多元分析未分类比较

收赎 ３０４ ８４ ．６８％ ２ 同上 ，主要部分 ，
多元分析时重点考察

纳赎 １ ９ ５ ．２９％ ３ 描述统计为主 ， 多元分析未分类比较

赎罪 ３ ０ ．８４％ ４ 同上

未知
ａ

５ １
． ３９％ ５ 多元分析时排除

皇帝

（３ ５９ ）

乾隆 ３ ８ １０ ＊５ ８％ １ 多元分析时 （ 参照 ）

嘉庆 １２３ ３４ ．２６％ ２ 多元分析时 ＝

ｉ

道光 １９８ ５５ ．
１５％ ３ 多元分析时 ＝

ｉ

犯罪
ｂ

（３ ５
９

）

人 身安全犯罪 １７ １
４７ ． ６３％ １ 多 元分析时 （参照 ）

国 家安全犯罪 ９ ２ ．５ １％ ２ 多元分析时 ＝

１

扰乱 司法秩序 ４２ １ １
．７０％ ３ 同上

扰乱社会秩序 ２６ ７ ．２４％ ４ 同上

渎职徇私 ３ ３ ９ ． １ ９％ ５ 同上

财产犯罪 １４ ３ ．９０％ ６ 同上

违反礼制 ５ ０ １３ ．９３％ ７ 同上

成案不详 １ ４ ３ ．９０％ ８ 案例 细节不 明
，
同上

刑罚

（３ ５９ ）

杖刑 ３ ５９ ４０ ．３９％ １ 多元分析时 ，
０
＝ 非杖刑

徒刑 ３５ ９ １９ ．５０％ １ 同上 ，
０
＝

非徒刑

流刑 ３５ ９ ３０ ．９２％ １ 包含 ４ １ 个军流
， 同上 ，

０＝ 非流刑

死刑 ３５ ９ ３ ．３４％ １ 同上 ， 所有死刑案 皆 未准赎 ， ０
＝ 非 死刑

监刑 ３ ５９ ３ ．９０％ １ 同上
，

从酌量到 永远监禁 ，
０
＝ 非监

枷刑 ３ ５９ ５ ．８５％ １ 同上
，
０
＝ 非枷刑

发为奴 ３ ５９ ５ ．８５％ １ 同上
，
０
＝ 非发为奴

革去公名 ３５ ９ １
．９５％ １ 同上 ，

０＝ 非革去公名

刑罚 不 明 ３５ ９ １７ ．２７％ １ 同上 ，
含另 （２ １ 件 ） 、未 （４ １ 件 ）

，

０
＝ 非不 明

性别

（３ ５９ ）

男 ２３ ５ ６５ ．４６％ ０ 多元分析时 （参照 ）

女 １２４ ３４ ．５４％ １ 含 １ 个鸡奸
。

年龄

（３ ５９ ）

无 ３２ １
８９ ．４２％ ０ 多元分析时 （参照 ）

１ ５ 岁 以下 １ ５ ４． １ ８％ １ 多元分析时 ＝
１

７０ 岁 以上 ２３ ６．４ １％ ２ 同上

身份

地位

（３５９ ）

无 ２６７ ７４ ．３７％ ０ 多元分析时 （参照 ）

官 员 ５６ １５ ．６０％ １ 多元分析时
＝

１

尊长 １ １ ３ ．０６％ ２ 同上

功名 ９ ２．５ １ ３ 多元分析时为其他 （ １ ）

奴仆 ３ ０ ．８４％ ４ 同上

宗室 ２ ０ ．５ ６％ ５ 同上

旗人 ５ １
．３ ９％ ６ 同上

服刑再犯 １ ０ ．２８％ ７ 同上

道士 １ ０ ．２８％ ８ 同上

邪教 ４ １ ． １ １％ ９ 同上

健康

（３５９ ）

健康 ３３ ３ ９２ ．７６％ １ 多元分析时 （参照 ）

废笃疾 １ ７ ４ ．７４％ ２ ５ 个 笃疾 ， 多元分析时 ＝

１

精神病聋哑 ９ ２ ．５ １％ ３ 同上
，聋哑 １ 个

１ ０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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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：
ａ ． 案例 因

“

疑窦 、别情 、未确
”

需发回重新查 实 ，
无法具体归类而设成

“

未知
”

；

ｂ ． 表 １
只 显示整理后的 一级犯罪类型 ，

二级分类见后文 ；

ｃ ． 同 （通奸 ） 妇女 ，见
“

恋奸藏 匿 虽 未出境即属拐逃
”

案 。

［
４７

〕

大清刑罚体系较为复杂 ，汇览中 的涉赎案例既有笞 、杖 、徒 、流 、死等五刑 ，也有军流 、
鞭 、监 、枷 、发

为奴 、革去功名等五刑之外的附加或独立适用刑罚 。 与此同时 ，涉及赎刑的具体刑罚执行方式也各有

差异 ， 如死刑就有绞 、斩 、绞监候 、斩监候四种 。 从整体情况来看 ，
多种刑罚混合使用情况较多 。 因此 ，

本文采用刑种分别归纳法进行整理 ，将个案的刑种拆分后分别编码计数 （ １
＝ 有 ， 〇

＝ 无 ） 。 例如 ，

“

将调

奸之夫兄殴死比例减流
”

中
，
案犯被判杖

一

百 ，流三千里 ，
则杖刑（

＝
１ ）和流刑 （

＝
１ ）均有记录 。 除 ６２件另 、

未等处罚不明的案件外 ，汇览中有 １９４件是单独刑罚 。 剩下 １ ０３件案例多种刑罚混合使用 ，主要是杖 、

徒 、流交叉使用或与其他刑罚混用 。 鞭刑只有 ２ 例
，
且和枷合用 ，故未对鞭刑单独归类 。

（ 四 ） 问题与方法

表 ２ 的描述统计已能看 出有关涉赎案件的具体分布 ，
但赎刑是否批准 ， 以及因何原因未被批准还

无法作答 。 下文围绕如下问题展开分析 ，以期展现出大清赎刑真实的应用特征 ：⑴ 赎刑主要用于谁 ？

以犯罪主体为核心 ， 赎刑是否仅适用于特定群体 ，或者是否仅适于特权阶级？ （２ ）赎刑主要用于什么

犯罪 ？ 以犯罪类型为核心 ，
赎刑是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犯罪 ，

还是主要适用于特定轻罪或特定重罪 ？

（ ３）赎刑主要用于何种刑罚 ？ 以刑罚为核心 ，
赎刑是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刑种 ， 还是只在轻刑罚上批

准 ，或重刑罚不批准赎刑 ？

在 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的方式上 ，
本文按由简到繁步骤逐

一

展开统计分析 ，
并最终用案例裁判理

由进行解读 。 首先 ，借助于赎刑数据的平均值或百分比进行客观描述 、解释 ，用学生 Ｔ （Ｓｔｕｄｅｍ
’

ｔ）检

验和皮尔逊卡方 （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ｈ ｉ

－

ｓｑｕａｒｅ）验证组内差异的显著性 ，并辅用
一

元方差 （Ｏｎｅｗａｙ
ＡＮＯＶＡ ） 中的

谢夫多组比较 （ＳｃｈｅｆＫＭｕ ｌｔ ｉｐ 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）检验赎刑准予率存在差异的具体组别 。 其次 ，
以赎刑是

否批准为因变量 ，控制皇帝 、犯罪类型 、性别 、年龄 、地位 、健康 、刑罚等诸多因素 ，建立多元逻辑回归分

析 （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 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）模型进行参数分析 。 为观察不同变量的影响 ，
回归模型在多元背

景下逐步展开 ，从而寻找到影响赎刑批准与否的核心因 素 ， 并进而通过法律内和法律外因素的优势比

（ＯｄｄｓＲ ａｔｉｏ）解答大清赎刑公正性 。 在具体模型安排上 ，先以所有赎刑案件组合成的整体情况为分析

单位 ，再对收赎案分析 ，从而比较控制相关变量后的变化情况 。 再次 ，结合案例内容进行分析 ，
通过梳

理 《大清律例 》及汇览中各案例的裁判理由 ，解读描述统计和推论分析产生的真实原因 。

四 、《刑案汇览》 中的赎刑特征

（

一

）赎刑种类及准予

本部分对汇览中涉及赎刑的种类及批准情况进行描述 。 如表 ２ 所示 ，赎刑以道光年间为主（ １９８

件 ，
５ ５ ． １ ５％） ，乾隆年间最少 （ １ ０． ５８％） 。 在赎刑类型上以收赎为主 （３０４ 件 ，

８４ ．６８％ ） ，且表 ３ 显示各皇帝

时期均 占绝大部分 （８４ ．２ １％
￣ ９２

．
１ １ ％ ） 。 军赎（７ ．８０％ ）、 纳赎 （ ５ ．

２ ９％ ） 、赎罪（０．
８４％ ）依次递减 ， 且表 ３ 显

示三朝时期均是如此 。

表 ２显示赎刑的不核准率只有 ２９
．
２５％ （ １ ０５ 件 ）， 直接核准 （６７ ． １ ３％） 或缓免 （０ ．５６％ ） 表示赎刑基本

会获得同意 。 从表 ３ 的具体类型准予率来看 ，最高的是军赎 （２７件 ，
１００％

）和赎罪 （ １００％） ，其他依次

〔 ４ ７］ 同前 注 〔
４０

〕 ，祝庆祺等书
，
第 ７ 丨 ９ 英 。

１ ０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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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收赎 （６ ７ ． ００％） 、纳赎 （６ １ ． １ １％ ） 。 纳赎较少 ，重要原因在于 《大清律例 》限制过多 ，且可能用收赎替代 。

如乾隆二十三年 （ １７５ ８年 ） 谕旨 ：

“

斩绞缓决各犯纳赎之例永行禁止 ，遇有恩赦减等 ，其惮于远行者 ，再

准收赎 。

”
［

４ ８
］

赎罪少 （ ３ 件 ）与其 自身发案群体
“

例难的决
”

较少有关
，
汇览也未发现有官员正妻犯案涉

赎 。 在不考虑样本代表性情况下 ，各时期的军赎和赎罪均完全准予 ，这与 《大清律例 》 中官员发往军

台效力赎罪的背景有关 。 收赎在道光（ １ ６０ 件 ，
７０ ．００％）和嘉庆 （ ６９ ． ５２％）年间均比乾隆 （４５ ．

７ １％ ）年间高 。

纳赎的批准有下降趋势 ，道光比乾隆年间可能更加慎用纳赎 。 皮尔逊卡方检验显示 ，道光年间的四种

赎刑类型的准予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（ １ ０ ．０卯
， ｐ
＝〇．〇 １８） ，并因此造成整体差异 （ １ ４ ．６５８

，
ｐ
＝０ ． ００２） 。 辅以一

元方差分析和 Ｓｃｈｅｆｆ６ 配对比较后发现 ，主要原因在于道光年间军赎和纳赎 （
－０ ．５

，ｐ
＝０ ． ０３ ３ ） 、收赎 （

－０． ３
，

ｐ
＝０

．
０７ ５） 的核准率存在差异 。

表 ３ 《刑案汇览》 中各时期赎刑类型及准予情况

乾 隆 嘉庆 道光 总计
８

不准 准予 合计 不准 准予 合计 不准 准 予 合计 合计 不准 准予

类型 ｎ
（％ ）

Ｎ （％
）

ｎ 列 （％）
ｎ

（％ ）
ｎ

（％）
ｎ 列

（％）
ｎ

（％）
ｎ 列

（％）
ｎ

（％）
ｎ行

（％） （％）

军赎 ０ ０ ２ １ ００ ２ ５ ． ２６ ０ ０ ８ １ ００ ８ ６． ７ ０ ０ １７ １ ００ １ ７ ８ ．６ ２ ７ ０ １ ００

收赎 １９ ５４ ．３ １ ６ ４５ ．７ ３５ ９２ ． １ ３２ ３ ０ ．５ ７３ ６ ９． ５ １ ０５ ８ ７ ． ５ ４８ ３ ０ １ １ ２ ７ ０ １６ ０ ８４ ． ２ ３ ００ ３３ ． ０ ６ ７ ．０

纳赎 ０ ０ １ １ ００ １ ２ ．６３ １ ２ ０ ．０ ４ ８ ０ ．０ ５ ４． ２ ６ ５ ０ ６ ５ ０ １２ ６ ．３ １ ８ ３ ８． ９ ６ １ ． １

赎 罪 ０ ０ ２ １ ００ ２ １ ． ７ ０ ０ １ １ ００ １ ０ ．５ ３ ０ １ ００

合计行 １ ９ ５ ０ １ ９ ５０ ３８ １ ０ ．６ ３３ ２ ７ ．５ ８７ ７ ２． ５ １ ２０ ３３ ． ９ ５４ ２８ ．４ １３ ６ ７ １ ．６ １ ９ ０ ５ ５ ． ５ ３ ４８ ３０ ． ５ ６９． ５

Ｃｈｉ
－

ｘ２ ３ ．２ ５７ １ （ ｐ
－０ ． １ ９ ５） ４ ．４０１ （ ｐ

－０ ．２２ １ ） １ ０ ．０９０（ｐ
＝０ ．０ １Ｅ ） １ ４ ．６５ ８２＜ｐ

＝０ ． ００２ ）

注 ： ａ ． 实际 涉及赎刑的 司 法裁判案件 ３５ ９件
，
准予率基数为 ３４８ 件

，
１ １ 例处理结果不明 。 其 中 ５ 个案例 因

“

疑窦 、

别情 、未确
”

需发回重新查 实
，
另 ６ 个案例未直接说明处理结果。 （

下 同 ）

（二 ） 赎刑对象及准予

如表 ２
、表 ４ 所示 ， 本小节对汇览中赎刑对象及其批准情况进行描述。 从性别来看 ，男性 比女性

的赎刑案例多一倍 ，
占所有赎刑案件的 ６５ ．

４６％ （２ ３５ 件 ） 。 从具体类型来看 ，军赎 、纳赎 、赎罪只有男

性 ， 这与职官犯罪有关 。 收赎均适用于男性和女性 ，
且女性 （ １ ２４ 件

，
７５ ．００％） 准予情况显著高于男性

（６ １ ．９ ３％） 。 在年龄问题上 ，涉及老幼赎刑案件共计 ３ ８件 （ １ ０． ５８％） ，剩下 ３２ １ 件均为一般年龄 。 从赎

刑的具体类型和批准情况看 ，
收赎中十五岁 以下的批准率最高 （７３ ． ３３％ ） 。 就身份地位来看 ， ２６７ 件

（７４ ．３ ７％） 案例没有特殊身份或地位 ，
官员 占身份地位的主要部分 （

５６ 件 ） 。 从批准情况看 ，官员犯罪主

要是军赎 ，准赎率达 １ ００％。 收赎中有身份地位 （２５ ． ００％
￣

６６ ．６７％ ）并不 比那些没有身份地位 （６８ ．９７％）

的核准率高 ，甚至官员和尊长更低 。 从健康状况看 ，无健康问题的案例共计 ３ ３ ３件 （９２ ．７６％） ，其次是废

笃疾 （４ ． ７４％ ） 、精神病和聋哑 （２ ． ５ １％ ） 。 从赎刑类型来看 ，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收赎上 ，核准率最高的是

１０８

［ ４ ８ ］ 赵 尔巽等 ：《 清史稿》 ， 中华书 局 １ ９７７ 年版 ，第 ４ １ ９７ 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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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病 （ １ ００％）和笃疾 （ １ ００％ ） ，废笃的核准率 （４ １ ．４７％）远低于平均水平 ， 另有 １ 例聋哑案未准赎 。

就各组间的差异率来说 ，除女性的收赎率显著高于男性以外 （Ｔ＝
－

２ ．３９
，ｐ
＝０． ００９） ，其他可供检测的

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。 如此看来 ，有关清代赎刑造成的司法不公现象并不成立 ，赎刑在司法运作中还算

比较公正 。 例如 ，官员犯罪的收赎 （５０％）低于平均水平 ，相反奴仆的核准率为 ６６ ． ６７％
，甚至没有任何

身份地位的核准率也维持在 ６９ ．０８％ 。 至于男性官员 的军赎 ，则是因开发边疆而发往军台效力 的例制

所定 ，司法本身并无特殊性 。 三件赎罪案例 ， 皆因特殊事由而依谕旨作赎。 因此 ，本部分的结论是 ，除

性别差异外 ，赎刑的核准情况在各群体不存在差异 。

表 ４ 身份地位和健康的赎刑应 用情况

身份地位类型 军 赎 收赎 纳赎 赎 罪

ｎ 准 予 （％ ） ｎ 准 予 （％） ｎ 准予 （％ ） ｎ 准予 （％）

性别

男 ２ ７ １ ００ １ ７６ ６ １
．９３ １ ８ ６ １

．
１ １ ３ １ ００

女 — —

１２４ ７５ ．００
＊＊ ＊ — — — —

无特殊 ２７ １００ ２６３ ６７．３ ０ １ ８ ６ １ ． １ １ ３ １００

年龄 １ ５ 以上 — —

１ ５ ７３ ．３ ３
— — — —

７０ 以上 — —

２２ ６３ ．６４
— — — —

无特殊 — —

２６ １ ６８．９７ １ ０．００
— —

功 名 — —

５ ６０．００ ３ １ ００ ．００ １ １ ００

奴仆 — —

３ ６６．６７
— — — —

宗 室 — —

１ ０ ．００
— — — —

地位
官 贵 ２７ １００ １ ０ ５ ０．００ １ ３ ５ ３ ．８ ５ １ １ ００

莩长
— —

１ １ ６ ３ ． ６４
—

—
— —

旗人 — —

３ ３ ３ ．３ ３
１

１ ００ ．００ １ １ ００

服刑再犯
— —

１ １
００

— — — —

道士
— —

１ １００
— — — —

邪教
— —

４ ２ ５ ．００
— — — —

健康 ２ ７ １
００ ２ ７７ ６７．５ １ １

８ ６ １ ． １ １ ３
１
００

废笃
— —

１ ２ ４ １
．６７

— — — —

健康 笃 疾
— —

２ １ ００
— — — —

精神病
— —

８ １ ００
— — — —

聋哑
— —

１ ０
—

— — —

注
：单项准予率差异 （ 卢 ０ ．５ ０） 用 Ｔ 检验

， 多组 间差异 为
一元方 差分析 （ＳｃｈｅｆＫ） 检验 （

下 同 ） 。

＊

ｐ
＜ ０ ． １ ；

＊＊

ｐ
彡０ ．０５ ；

＊＊ ＊

ｐ
＜０ ．０ １ （单边 ）

（三 ）犯罪类型及准予情况

如附表 ２ 、表 ５ 所示 ，本部分对汇览中适用赎刑的犯罪类型及其准予情况进行描述 。

１０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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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５ 犯罪 类型及赎刑应 用情况

犯罪类型 犯罪类型 分布 军赎 收赎

单项组差

纳黩 赎罪

（ 大类 ） （ 小 类 ） ｎ 列 （％） ｎ

准 予

（％ ）

ｎ

准予

（％ ）

ｎ
准予

（％ ）

ｎ

准予

（％）

人身安全 （Ａ）

合计 １ ７ １ ４７ ．６３ ２ １ ００ １ ５９ ６４ ．７ ８
本 幸 幸幸

４ １ ００ １ ００

故意伤 害致死伤 （ａ） １ ０ ２ ．７９
一 —

９ ６６ ．６７ １００
— —

故意 杀人 （ｂ ） ２６ ７ ．２４
— —

２５ ３６ ．００
＊

ｂｆ
＊ ＊ — — — —

戏误过失致死伤 （Ｃ） ７７ ２ １ ．４５ １ １ ００ ７３ ６８ ．４９
＊ ＊＊＊ — — — —

威逼人致死 （ｄ） ２３ ６ ．４ １ １ １００ ２ １ ７６ ． １９
＊＊ ＊

１ １０ ０
— —

殴打致死伤 （ｅ） ２７ ７ ．５２
— —

２３ ６０ ．８７ ２ １００ １ ００

疯病杀人 （ｆ） ８ ２ ．２３
— —

８ １ ００
— — — —

国 家安全 （Ｂ ）

合计 ９ ２ ．５ １

— —

９ ３３ ．３ ３
— — — —

逆案 （ａ） １ ０ ．２８
— —

１ ０ ．００
— — — —

邪教 （ｂ ） ８ ２ ．２３
— —

８ ３７ ．５０
— — — —

扰乱司 法（Ｃ ）

合计 ４２ １ １ ．７０
— —

３ ８ ６３ ． １６
＊

２ ５０ １ １ ００

链告（ａ） ２２ ６ ． １３
— —

１ ９ ６３ ．
１６ ２ ５０ ．００ １ １ ００

其他 （ｂ ） ２０ ５ ．５７
— —

１ ９ ６３ ．
１６

—

— —

—

社会秩序 （Ｄ）

合计 ２６ ７ ．２４ ３ １００ ２
１ ９０ ．４８

＊＊ ＊
ＤＥ

＊＊
２ ５０

— —

买卖人口
 （ａ ） １ ０ ２ ．７９

— —

１ ０ ８０ ．００
幸 孝 — — — —

其他 （ｂ ） １ ６ ４ ．４６ ３ １００ １ １ １００ ２ ５ ０ ．０ ０
— —

渎职徇私 （Ｅ） 合计 ３３ ９ ． １９ １ ７ １００ ５ ０ ．００ ＥＧ＊
６ ３ ３ ．３ ３

— —

财产权利 （Ｆ） 合计 １ ４ ３ ．９
— —

１３ ７ ６ ．９２
本？

１ １ ００
—

—

违反礼制 （Ｇ ）

合计 ５ ０ １３ ．９３ ５ １
００ ４２ ７ ８ ．５７

＊ ＊＊ ＊
３ ６６＊６７

— —

通奸（
ａ） ２８ ７ ．８ １ １００ ２ ７ ７４ ．０７

＊＊ ＊ — — — —

其他 （ｂ） ２２ ６ ．
１３ ４ １

００ １ ５ ８６ ．６７
＊＊ ＊＊

３ ６６ ．６ ７
— —

成案不详 （Ｈ ） 合计 １ ４ ３ ．９
— —

１３ ６ ９ ．２ ３
＊ — —

１ １ ００

总计 （均值 ） ３ ５９ １００ ２７ １００ ３００ ６７ ．００
＊ ＊＊ ＊

１ ８ ６ １ ． １ １ ３ １００

＊

ｐ彡 ０． １
；

＊＊

ｐ
彡 ０．０５

；

＊ ＊＊

ｐ
＜０ ．０ １ ；

＊＊＊ ＊

ｐ
彡 ０ ．００ １（单边 ） 。

１ １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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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 ， 赎刑分布较为广泛 ，从故意杀人和利用邪教反清 ， 到通奸和 自 杀未遂等案件均有涉及 。

总体来看 ，排名前三的犯罪类型是暴力杀伤等人身安全犯罪 （ 以下简称
“

人身安全犯罪
”

， １ ７ １ 件 ，

４７
．
６３％ ） 、违反礼制 （ １ ３ ．９３％） 、扰乱司法 （ １ １ ． ７％ ） 。 从收赎案件的准予率来看 ，社会秩序 （９０

．
４８％） 、违反礼

制 （７ ８
． ５７％ ） 、财产权利 （７６．

９２％ ）依次最高 ，最低的是渎职徇私（０） 和国家安全中 的谋逆案 （
０） 。 官员军

赎之所以全部被核准 （表 ４ ） ，表 ５ 显示主要为渎职徇私 （ １７ 件 ）和违反礼制 （５ 件 ） 。 犯罪类型分布显示 ，

大清赎刑案例并非集 中于某一或几类轻罪 ， 而是对轻重罪均有准予 。 甚至连故意伤害致死伤 （９ 件 ，

６６． ６７％）和故意杀人 （２５ 件 ）等重罪都有准予收赎 ， 只是重罪案的准予可能性稍低 。

整体上看 ， 大清赎刑核准率较高 。 表 ２ 显示赎刑准予率达 ６７
．
６９％

，表 ５ 显示的收赎案件准予

率也达 ６７ ．００％。 大类犯罪的 １

＇

检验显示 ， 人身安全 （６４ ．
７ ８％

，
１
）

＝０
．
０００） 、财产权利 （７６ ．９２％１

＝
０ ．０２４） 、

违反礼制 （７８ ．５７％ ，
ｐ
＝０

．
０００ ）犯罪中核准率显著较高 ，扰乱司法 （６３ ． １ ６％ ，

ｐ
＝０

．０８７ ） 的核准率仍有可能

较高 。 同理 ，在具体类型上 ，人身安全的戏误过失致死伤 （６８ ．
４９％） 和威逼人致死 （７６ ． １ ９％ ） ，违反礼制

的通奸 （７８ ．５７％） 和其他 （８６ ．６７％） 也更容易准赎 。 从不同类型的配组比较来看 ，除扰乱社会和渎职徇

私 （ｐ
＝
０． ０３０） 外 ，其他六大类之间差异不明显 。 具体类型的百分比比较显示 ，虽然人身安全犯罪中 的

故意杀人比其他类别的核准率普遍较低 ，但也只是故意杀人和疯病杀人的准予率差异显著（
－

６４％
，

ｐ
＝
〇 ．〇４５） 。 这再次印证大清赎刑有可能适用于各种犯罪 ，但律例本身对差异起到很大作用 。

（ 四 ）刑罚种类及准予情况

本部分通过所赎刑罚及其分布情况进
一步解读大清赎刑 。

表 ６ 刑罚种类及赎刑应用 情况 （ｎ
＝
３４８

ａ

）

刑 罚 合计 军 赎 收赎 纳赎 赎 罪

ｎ

列 准予
ｎ

行 准予
ｎ

行 准予
ｎ

行 准予
ｎ

行 准予

（％） （％ ） （％ ） （％ ） （％ ） （％ ） （％ ） （％） （％ ） （％ ）

笞 １ ０ ．０ ０３ ０ １ １ ００ ０

杖 （ａ） １４２ ４０ ．８０ ８ ５ ．２ １

？傘 傘傘
５ ３ ．５２ １

００
１
２

１
８ ５ ．

２
１

８５ ．
９ ５ １ ５ １ １ ．

００ ７３ ．３３ １ ０ ．７０ １

徒 （ｂ ） ６９ １ ９ ．８３ ７５ ．３ ６
傘寧 申？

２ ２ ．９０ １ ００ ６４ ９２ ．７ ５ ７６ ．５６ ２ ２ ．９０ ０．００ １ １
．４５ １ ００

流 （Ｃ）
１
０８ ３ １ ．０３ ７５ ．００

＿幸 ＿傘
２ ３ ２ １ ．３０ １ ００ ８ ３ ７６ ．８ ５ ６８．６７

＊ ＊＊ ＊
１ ０ ．９３ ０ １ ０ ． ９３ １ ００

死⑷ １２ ３ ．４５ ０
１
２

１
００ ０

监 （ｅ ） １４ ４ ．０２ ５０ ．
００

１
４ １ ００ ５０

．
００

伽⑴ ２０ ５ ．７５ ８０ ．００
幸 ？＊

２０ １ ００ ８０ ．００
＊＊＊

奴
（ｇ ） ２ １

０ ．０６ ９．５ ２
傘 傘傘

２
１

１ ００ ９ ．５２

革 （
ｈ ） ７ ２ ．０ １ ７ １

．４３ ４ ５ ７ ． １４ ５０ ．００ ２ ２８ ．５７ １ ００

不 明 （ ｉ ）

ｂ

５ ８ １ ６ ．６７ ６８ ．９７
傘

５ ８ １ ００ ６８．９７
＊ ＊＊

１ １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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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：
ａ． 总数超过 ３４８ 个 已知案例 处理结果

，
原 因 为个案刑 罚 同 时还包含其他刑种 ，

如流 、杖同 时使用
；

ｂ ． 未说明 赎刑 所针对的刑 罚 （
见表 ２ ） 。

＊

ｐ彡０ ＿
１

；

＊ ＊

ｐ彡０ ＿０５
；

＊ ＊ ＊

ｐ 
彡０ ．

０ １
；

＊＊ ＊ ＊

ｐ 
彡０ ．００ １（单边 ）

如表 ２ 所示 ，五刑中涉赎的案件以杖 （ １４ ５ 件 ，
４０ ．３ ８％） 、徒 （

７０ 件 ） 和流 （ １
１ １ 件 ）刑为主 ，

死刑 １ ２ 件

（３ ．３４％） ， 笞刑只有 １ 件 。 五刑之外也有少量涉及 ，监 （
１４ 件

，
３ ．９％ ）、枷 （２ １ 件 ） 、奴 （２ １ 件 ） 、革 （

７ 件 ） 。 在

不同类型的赎刑上 ，表 ６ 显示收赎在不同类型均最多 （５７ ．
１ ４％

￣１ ００％ ） ， 杖刑 中纳赎（ １ ５ 件 ） 和流刑 中

军赎 （２３ 件 ） 次之。

就赎刑的整体准予情况来看 ，表 ６ 显示准予率最高的是被判杖刑的案件 （ ８５ ．２ １％ ） ，其次分别是枷

（８０％） 、徒 （７５ ．３６％） 、流 （７ ５％ ）案例 。 Ｔ 检验显示 ，
死刑和发为奴显著 （ｐ

＝
０ ．０００） 不容易 （压根不 ） 被核准 ，

而杖 、徒 、流 （ｐ
＝
〇 ．〇〇〇） 、枷 （ｐ

＝〇 ．〇〇２ ）显著地更容易核准赎刑 。 从具体类型来看 ，军赎和赎罪是否准予不

受徒 、杖 、流刑罚的影响 （ 均为 １ ００％） 。 纳赎只批准了杖刑 （７ ３ ．３３％ ） 和革刑案例 （ １ ００％ ）
，

１ 个笞案未准

纳赎 。 收赎案件中 ，准予率最高仍然是杖刑 （８５ ．９５％ ） ，其次分别是徒 （
７５ ． ５６％ ） 、流 （６８ ．６７％ ） 、枷 （ ８０％ ） ，

上

述四类均显著地更容易准予赎刑 。 死刑和发为奴的收赎准予率显著低于徒 、杖 、流 、枷刑 。 纵观以上

描述统计 ，
可以发现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赎刑所对应的刑罚体系异常发达 。

因此 ， 就前文提出 的三个问题来说 ，描述统计给出 了答案 。 首先 ， 大清赎刑司法适用较为公正。

除军赎和纳赎 、赎罪适用于特殊群体外 ，赎刑的主要角色收赎并不存在群体差异 ，
而是公平地适用于

《大清律例 》所规定的犯罪人 。 其次 ，赎刑适用于轻重不同的犯罪类型 。 即使较为严重的故意杀人案

仍可适用收赎 ，但真正的谋逆案 因
“

十恶
”

等规定而不准赎 。 最后 ，赎刑主要以 徒 、流 、杖刑为主 。 除

军赎 、纳赎 、赎罪不涉及死刑或笞刑外 ，收赎仍有可能适用于各种刑罚 ，但汇览中死刑案例都未被准予

赎刑 。 这说明赎刑并不是免死制度 ，从而足以否认
“

富者得生 ，贫者坐死
”

，并充分肯定清代赎刑 的整

体公平性 。

（五 ）多元逻辑回归分析

上述描述统计仅为汇览 中各变量基本特征 ，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是否仍然成立还有待检验 。 为

此 ，本部分准备了５ 个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模型 ，前四个为赎刑整体的逐步回归分析模型 ，第五个模型

仅对收赎的影响 因子进行评估 。 在多元分析背景下 ，最可靠的模型解读应当是模型四和模型五 。 前

述分析中显示军赎和赎罪的核准率为 １００％
，控制赎刑种Ｐ并没有意义 ，故仅对赎刑整体和收赎展开

多元分析 。 死刑全部不核准 ，
笞刑只有 １ 例 ，单独考察并无意义 。 有关军赎和赎罪的解释 ，

将在接下

来案例分析部分予以讨论 。

就赎刑整体和收赎来说 ，表 ７ 显示有利于提高赎刑准予率的显著公因子是杖刑 （优势比＞４ ．
５ ８７

，

ｐ
＝
０ ．０００） 、精神病聋哑 （优势比 ＝

１ ４７ ． １ ８５ ，

ｐ
＝
０ ．００２ ）和妇女 （优势比 ＞１ ．

９７３ ，

ｐ
＜０

．
０５） 。 虽然模型中将

聋哑和精神病归入
一类

，
但由于聋哑只有 １ 例不赎 ，

故整体上并未降低精神病对准赎的积极作用 。 就

收赎来讲 ，
发为奴基本不可能赎 （优势比 ＝

０． ０５９
，ｐ

＝
０． ０００）

，
这与其属性相符 。 官员从整体上看的确更

容易被准赎 （优势比＞２ ．
２０ １

， ｐ 
＜０ ．０５） ，

但这主要源于军赎或赎罪的影响 。 在排除二者后的收赎 （模

型五 ） 中 ，
官员的身份地位优势不再起作用 （优势 比 ＝

１ ．６７ １ ，
ｐ
＝

０ ．６ １ ７ ） 。 模型一 、模型三显示 ，
嘉道年间

的赎刑准予概率均是乾隆年间的 ２倍以上
，
模型四 、模型五对比后给出 的原因是嘉道时期更易准予收

赎 （优势 比＞３ ． １ ６ ７
，ｐ＜０ ．０５） 。 至于究竟何种原因导致 １ ７ ９ １ 年以后显著地提高 了收赎的核准率 ， 尚

需更多证据予以说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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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７ 赎刑核准影响因 素的 多元逻辑回 归分析 （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）

不准赎刑 （０） 模型 一

（赎刑 ）

模型二

（跬刑 ）

模型三

（赎刑 ）

模型四

（ 赎刑 ）

模型五

（收蝻 ）

因 殳重
准予赎刑 （ １ ）

皇帝

乾隆 （ 参照 ）

嘉庆 ２ ．９５ １

＊＊ ＊
２ ． １ ９７

＊
２ ．９８ ６

？＊ 傘
２ ． ４ １２

？
３ ． １ ６７

道光 ２ ．５ １ ８
＊＊

１ ．９０２ ２ ．７７ ３
＊拿 ＊

２ ．２０ １

＊
３ ．２５３

幸本

案件

人身 安全犯罪 （ 参照 ）

国 家安全犯罪 ０ ．２２２
傘傘

０ ．３ ９０ ０ ．３２７

扰乱司 法秩序 ０ ．８９ １ １
．０６０ １

．
１ ０３

扰乱社会秩序 ３ ．８９９
傘傘

２ ．９８９ ４ ．
１ ４９

拿

渎职徇私 １
．０３ １ ０ ．４５９ １ ．０００

财产犯罪 １ ．６５ ５ ２ ．６８５ ２． ３００

违反礼制 ２ ． １ １ ５
串

１ ． ７２５ １ ．９４７

成案不详 １
．３２９ ２ ．８ ３３ ２． ８４５

刑罚
１

杖 （参照非杖 ） ４ ．６ ５０ ４ ．５ ８７ ４ ．８０５
丰＊ ＊＊

徒 （参照非徒 ） １ ． １ ７８ １ ． １９０ １
．０８４

流 （参照非流 ） ２ ．２４４
？

２ ．４２７
幸

１ ． １ ３ ６

监 （参照非监 ） ０
．
８ ７０ ０ ．０８０

傘 ＊
０．０６２

枷 （参照非枷 ） １
．
２４３ １

．
０４５ ０

．
９０７

奴 （参照非奴 ） ０
．
０８４ ０

．
０８３

＿ 傘幸
０

．
０５ ９

傘难 傘傘

革 （参照非革 ） １ ．０２６
拿 ＊傘傘

０ ．４５ ６ ０
．２ １ ９

不 明 （参照明确 ） ２
． １
２ １ ３ ．７２ １

＊ 傘
２ ．９ １５

傘

性别
男 （ 参照 ）

女 １
．
９７３

＊幸
２ ．６９０

＊ ＊
２

．
８９０

？ 傘

年龄

无特殊 （ 参照 ）

未成年 １
．７ １９ １ ．３７２ １

．９０７

七十 以上 １ ．０６３ １ ．３３ １ ２ ．４５ ７

身份

地位

无特殊 （ 参照 ）

官 贵 ２ ．２０ １

＊＊
３ ．９０４

傘 ＊
１ ．６７ １

尊长 １ ． １０２ ０ ．９８０ １
．２７３

其他 ０ ． ８０３ ２ ． １ ６ １ ２ ．０６ １

健康

无特殊 （ 参照 ）

废笃疾 ０． ５４４ ０ ．４０３
＊

０ ．６３ １

精神病聋哑 ６． １ ２６
＊

１４７．
１ ８５

＊ ＊＊
１ ６２ ．３４８

＊＊ ＊

常数 ０ ．８ ３２ ０．５ ５ １

＊
０ ．６２ １ ０ ．２２６ ０ ．２ １２

Ｌｏｇ
ｌ ｉｋｅｌ ｉｈｏｏｄ

－

２０２ ．４０４ －

１８０ ．２４４
－

２０３ ． １ ６６ －

１６２ ．９６５ －
１ ３４ ． １ ７０

ＬＲ ｘ２ ２３ ．０３ ６７ ．３５ ２ １ ．５ １

傘傘
１ ０ １ ．９ １ １ ００ ．９ １

？？ 拿傘

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 ．０５４ ０． １ ５７ ０ ．０５０ ０ ．２３ ８ ０ ．２ ７３

Ｎｏ ．Ｏｂｓ ．

ｂ

３４８ ３４８ ３４８ ３４ ８ ２９５

注
：
ａ ． 刑罚存在交叉

，
按有无该刑种设成虚拟 变量进行分析 （ 丨 ｖｓ

． ０ ） ， 参照组为 无相应刑种 的案例 ；

ｂ ． 排除 １ １ 个是否准予 赎刑 不详案件 。

＊

ｐ 
＜０ ． １

；

＊ ＊

ｐ彡 ０．０５
； 

＊ ＊＊

ｐ
彡０

．
０ １

；

＊＊ ＊＊

ｐ 
矣０

．
００ １

模型 中的显著影响因子及其参数表达过于复杂 ，
故特别报告了不同时代各控制变量在准予率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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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百分比。 如表 ８所示 ，赎刑核准率差异基本与模型分析结论相似 。 例如 ，表 ７模型
一显示的违反礼

制 （优势比 ＝２ ．
１ １ ５ ，

ｐ
＝０． ０５９） 和扰乱社会秩序犯罪 （优势比 ＝

３ ． ８９９
，

ｐ
＝０ ．０３４ ）的核准率比人身安全犯罪

稍髙 ， 国家安全犯罪 （优势 比 ＝０ ．２２２
， ｐ

＝０． ０３９ ）更不容易被准予赎刑 。 然而 ，犯罪类型对赎刑整体的影

响在控制刑罚 、性别
、地位 、健康后就消失 ，

模型五也有类似现象 。 与此同时 ，杖刑和精神病在三朝间

的核准率均是最高 ，这与表 ７ 中的模型二至模型五的结论一致 。 官员和无特殊身份的分析结果也与

表 ７ 相似 ，
表 ８ 中的官员的赎刑核准率的确 比没有身份的高 ，但在排除军赎后的收赎案中 ，官员核准

率反而更低 。

表 ８ 影响赎刑的显著 因子与 不 同 皇帝时期的准 予率

变量

赎刑 收蟪

乾隆 嘉庆 道光 乾隆 嘉庆 道光

ｎ ％ ｎ ％ ｎ ％ ｎ ％ ｎ ％ ｎ ％

人 身犯罪 ２ １ ４７ ．６２％ ６ ８ ７ １ ．６４％ ７７ ６７ ．５３％ ２０ ４５ ．００％ ６７ ７ １ ．６４％ ７ ２ ６５ ．２８％

国 家安全
— —

４ ５０ ．００％ ５ ２０ ．００％ — —

４ ５ ０．００％ ５ ２０ ，００％

扰乱社会 ２ １ ００％ ６ ８３ ．３３％ １ ８ ８８ ．８９％ ２ １ ００％ ６ ８３ ．３ ３％ １ ３ ９２３ １％

渎职徇私 — —

９ ６６ ．６７％ １ ７ ６４ ．７ １％ — —

２ ０％ ６ ０％

违反礼制 ６ ６６．６７％ １ ２ ８３ ．３３％ ３２ ８ １
．２５％ ６ ６６ ．６７％ ８ ７ ５ ．００％ ２８ ８２ ． １４％

杖 ９ ８ ８ ．８ ９％ ４５ ８６ ．６７％ ８ ８ ８４ ．０９％ ８ ８ ７．５ ０％ ３ ９ ８４ ．６２％ ７４ ８６
．４９％

徒 ６ ８ ３ ．３ ３％ ２０ ７０ ．００％ ４３ ７６ ．７４％ ６ ８ ３．３ ３％ １ ８ ７２ ．２２％ ４０ ７７ ．５０％

流 １ ０ ４０ ．００％ ３ ８ ７ ６ ．３２％ ６０ ８ ０．００％ ８ ２５ ．００％ ３ １ ７０ ．９７％ ４４ ７５．００％

死 ６ ０ ．００％ ３ ０．００％ ３ ０．００％ ６ ０ ．００％ ３ ０． ００％ ３ ０．００％

监 １ １ ００％ ４ １００％ ９ ２２．２２％ １ １
００％ ４ １００％ ９ ２２．２２％

奴 ３ ３３ ．３ ３％ ７ １ ４ ．２９％ １ １ ０．００％ ３ ３３ ．３３％ ７ １ ４ ．２９％ １ １ ０ ．００％

男 ２３ ４３ ．４８％ ８５ ７ ０ ．５９％ ７４ ７７．０３％ ２０ ３５ ．００％ ７０ ６５ ．７ １％ ８６ ６３ ．９ ５％

女 １ ５ ６０ ． ００％ ３ ５ ７７ ． １４％ ７４ ７ ７ ．０３％ １５ ６０ ．００％ ３５ ７ ７ ．

１
４％ ７４ ７７．０３％

无特殊 ２９ ４４ ．８ ３％ ９０ ７ ２．２２％ １ ４４ ７０
．
８ ３％ ２９ ４４

．
８３％ ９０ ７２．２２％ １４３ ７ １ ３３％

官 员 ４ ７５ ．００％ １ ７ ８ ２ ．３５％ ３９ ７ ６．９２％ １ ０． ００％ ４ ５ ０．００％ １ ０ ６０ ．００％

健康 ３６ ５０ ． ００％ １ １ ４ ７２ ． ８ １％ １ ７５ ７２ ．００％ ３ ３ ４５ ．４５％ ９９ ６９．７０％ １４５ ７０ ．３４％

废笃疾
— —

２ ０ ．００％ １２ ５ ８ ．３ ３％ — 一

２ ０ ．００％ １ ２ ５８ ． ３３％

精神病聋哑 ２ ５０ ．００％ ４ １００％ ３ １ ００％ ２ ５０ ．００％ ４ １ ００％ ３ １ ００％

总体来看 ， 表 ７ 、表 ８得出 的结论基本与表 ２ 至表 ６ 反馈的信息
一致 。 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与《大

清律例 》的规定也较为吻合 ，这充分说明了本文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的有效性 。 如此看来 ，除
“

十恶
”

明

确规定不赎以外 ，准赎与否的关键并不在于案犯实施了什么犯罪 ，而在于案犯的性别 、健康 、年龄等主

体因素 ，
以及被判处什么刑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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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 ，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赎刑体系基本成熟 ， 《大清律例 》作用下的刑事司法基本公平 。 《大

清律例 》 中虽有官员军赎定制 ，但老幼废疾 、过失杀人 、妇女收赎等规定都能得到充分运用。 赎刑在刑

罚分布上呈现出橄榄形状 ，主要适用于杖 、徒 、流等刑罚 ，笞刑和死刑适用赎刑可能性很小。 纳赎限制

和死刑不赎并没有给有特殊身份者以 司法特权 ，相反在
“

十恶
”

和
“

八议
”

等机制下 ，皇帝裁决可以充

分保障其公平性 。 数据分析无法透彻理解司法裁判的动因 ，下文将借助于汇览中的案例 ，对 《大清律

例 》 的司法能动性进行讨论 。

五、讨论与案例解读 ：大清赎刑司法的能动性

（

一

） 身份地位与群体解读

从表 ４ 、表 ７ 、表 ８ 的结果来看 ，只有女性的收赎 比例显著髙于男性。 其他群体虽存在相对差异 ，

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。 结合案例分析如下 。

首先 ，关于性别差异 。女性比男性更易于适用赎刑 ，这说明女性在立法上具有适用赎刑的优先性 。

主要原因在于 《大清律例 》 以法条形式对女性适用赎刑作了专门 的规定 ， 如
“

妇人折杖照律收赎
” “

妇

人有力者照律赎罪
”

等 。
［
４９

］

其次 ，关于年龄无差异 。 尽管《大清律例 》有针对老幼犯罪适用收赎的规定 ，

［
５（０
但若违背

“

十恶
”

之规定 ，或不满足其他条件 ，依旧无法适用赎刑 。 例如 ， 同为年幼的李达成杀害长辈之妻案就不能援

引
“

丁乞三仔
”

案 。
［
５ １

］又如 ，

“

年虽七十智虑未衰不准收赎
”

案 ，刑部以
“

仍得扰累 乡愚 ，既据该抚声称

该犯情罪较重
”

为由不准收赎 。

再次 ，关于健康差异 。 汇览中的案例分析显示 ，笃疾与精神病的核准率达到 １ ００％ ，而废疾与聋哑

的核准率则相对较低 ，其中聋哑类案件仅有一例且未获准收赎 。 两起笃疾案件准予收赎的原因在于 ，

犯罪人皆经官府査验确认笃疾后才按律准赎 ，且还有其他因素共同影响 。 如
“

笃疾收赎后复医痊仍准

释放
”

案
，
刑部以

“

惟思老小废疾收赎及亲老留养等项
”

为由准予案犯收赎 。 有关精神病涉赎案共

有 ８ 起且全部准予 ，这是因为该类案犯皆为疯病杀人者。 据汇览记载 ，疯病杀人者可 比照过失杀人律

照例收赎
，

［
５ ４

］

但需判处永远锁锢 。

［
５５

］废疾类犯罪准赎率较低的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：

一是案犯虽有疾

病但达不到废疾标准０ ］

二是案犯收赎之后再犯 ，
主观恶性较大 ；

［
５７

］ 三是案犯罪行情节较为严重 。

［ ５ ８ ］

据
“

手折准赎聋哑之人不准赎
”

案记载 ，

“

査废疾之中如瞎一 目 之人 ，
定例有犯军流徒杖 ，不得以废疾

论赎 。 诚以若辈瞻视行动 ，皆与常人无殊 ，未便概行幸免 ，致启长奸之渐 。 口 哑之人亦属无妨 ，动作非

折跌肢体可比 。 是以本部遇有聋哑之人犯案 ， 向俱不准收赎 。

”
［
５９

］

由此可 以看出 ，清朝司法对
“

废疾者
”

［ ４９ 〕 同前注 ［ １ ３ 〕 ，马建石 、 杨育棠 书 。

〔 ５０ 〕 同上注 ， 第 ２６４ 页 。

〔 ５ １ 〕 同前注 〔 ４０ 〕
，
祝庆祺等书 ， 第 Ｍ５５ 页 。

［ ５２ 〕 同上注 ，第 １ ２０ 页 。

〔 ５３ 〕 同上注 ，第 １ ２ １ 页 。

〔
５４ 〕 同上注 ，第 丨 １ ８８ 页 。

〔
５５ 〕 同前注 〔 １３ 〕 ，马建石 、 杨育＊书 ， 第 ８０２Ｕ 。

〔
５６

〕 同前注 〔
４０

〕 ，祝庆祺等书 ， 第 １ ６６７ 页 。

［
５７

〕 同上注 ， 第 ２ １ ７６ 页 。

〔 ５８ 〕 同上注 ， 第 ４８４ ５ （
四

） 。

［ ５９
〕 同上注 ， 第 丨 ２ 丨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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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前注 〔 ４０ 〕 ，祝庆祺等书 ， 第 ７ 页 。

同上注
，
第 １

９９５ 页 。

同上注
，
第 ８ 两 （ 四 ） 。

同上注
，
第 ２００７ 页 。

同上注 ， 第 １ ００ 页
。

同上注
，第 ４ ３７ 页 。

同上注
，
第 ８６ 贸 （

四 ） 。

同上注
， 第 ３ ８９ 页

。

同上注
，
第 １ ２ １

４ 页 。

同上 注
，第 ３８９ 页 。

同上注
，
第 ７０６ 页 。

同上注 ， 第 ７０６ 页 。

同上 注 ， 第 ２ １ ３３ 页 。

同上 注 ， 第 ５７０ 页 。

同上注
， 第 ７ １ ９ 页 。

有着独到的评价标准 ，这与当代刑法将聋哑人视为从宽处罚要素有所不同 。

最后 ，关于身份地位无差异可从两方面解读 。
一方面 ，刑部或皇帝对于官员 、宗室 、旗人用赎的司

法规制较为严苛 。 如
“

宗室负欠逞凶行殴酌加枷责
”

案 中 ，就有
“

至于富贵势豪有犯 ，非平人可比 ，更

需从严
”

的表述 。 在旗人
“

图奸孀媳不从折磨逼嫁 自尽
”

案 中 ，嘉庆皇帝更作出
“

不准收赎… …情

殊可恶
”

的批示 。 另
一

方面 ，刑部或皇帝对相关案件的主观评价也能影响赎刑适用 。 以
“

宗室之妻

桿泼酿命实发东省
”

案为例 ／
６２

］案妇虽为
“

宗室
”

，但刑部以
“

若将流罪收赎在死者之家 ，
未免太惨

”

为

由不予收赎。 此外 ，在道士准赎
一案中

，
刑部并非因其身为道士

， 而是在于该案犯
“

年逾七十
”

。

［？
服

刑再犯
“

徒配成废复窃准赎后犯之罪
”

案中 ，刑部仅准该犯赎其后罪 。

〔
Ｍ

〕

（二 ）犯罪类型及其核准

根据表 ５ 、表 ７ 的分析结果可知 ， 赎刑适用广泛 ，散见于各种犯罪 。 除军赎主要适用于官员犯罪

以外 ，收赎案例显示出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与准赎率成反比 。 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案件 ，也会因罪行不同 ，

导致收赎准予率出现差异 。

第
一

， 国家安全犯罪 ，包括逆案犯罪和邪教犯罪 ，基本难以收赎 。 如
“

逆案缘坐妇女老疾不准收

赎
”

案 ，
刑部在判罚时强调

“

查刘张氏年逾八旬 ，
兼患瘫症 ，

惟系逆案缘坐 ，与寻常遣妇不同 ，
应不准

收赎
”

。 同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类型的邪教犯罪情况稍好 ，收赎准予率为 ３７ ． ５％ 。 ３ 件准予收赎的

案件分别为
“

旗人觉罗听从习教
”

Ｗ
、

“

妇女习红阳教分别实发监禁
”

［⑴
和

“

妇女诓称蛇精附身焚香治

病
”

，

［
６ ８

］刑部作判依据是妇女和年逾七十 ，行为危害不大且诚心悔改 。 ５ 起不准赎的案件中 ，主体皆属

依传习各项教会名 目 ，属邪教为从情重之犯 。 例如 ，

“

邪教案 内遣犯笃疾不准收赎
”

案中 ，刑部以
“

留

于内地 ， 诚恐故智复萌 ，致滋煽惑之渐
”

为由不准收赎 。

第二 ，社会秩序类犯罪的核准率在所有犯罪类型 中最高 ，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。 首先 ，在该类犯罪

中 ，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，故准赎率较高 。 但对于主观恶性较大的罪犯 ， 刑部仍会禁止其适用赎

刑 。 如
“

囤贩妇女多人拟流不准收赎
”

案 ，案犯年满七十本应照律当赎 ，但刑部认为
“

该犯囤贩妇女多

人 ，分离姑媳母子 ，情节严重
”

。

［
７（０其次 ，秩序类案件中的犯罪人特征扮演着重要角色 ，在性别 ［

７Ｕ
、健

康
（
７２

 ］

、年龄［
７ ３

 ３

等因素作用下 ，准赎率才显得相对较高 。 甚至刑部会对部分因素作扩大乃至类推解释 ，

如
“

恋奸藏匿虽未出境即属拐逃
”

案 ，刑部对男性比照
“

查三与伊氏通奸
一案

”

中 的奸妇伊氏
， 准其

收赎 。

〔
７４
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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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 ，违反礼制类犯罪的核准率仅次于社会秩序类犯罪 ，多为妇女通奸 、嫁娶违律等 。 因罪犯危

害性较小 ，刑部多判处杖 、徒类刑罚 ，从而符合
“

妇人犯流罪以下准予收赎
”

的规定 。 但即使如此 ，
汇

览中仍有不准赎的案例 ，如
“

纵奸本夫被杀奸妇 目击不救
”

案 ［
７５

］

、

“

奸妇计诱 良妇奸夫强行奸污
”

案 。

［
７６

］

对于这些主观恶性较大的罪犯 ，刑部均不准其收赎 。

第四 ，人身安全犯罪中的主观和结果诱因有重要作用 。 数据显示 ，

“

疯病杀人
”“

威逼人致死
” “

戏

误过失致死伤
”

三类案件准赎率相对较高 ，而
“

故意杀人
”

类准赎率相对较低 。 有关
“

疯病杀人
”

类已

在健康差异 中阐述 ， 此处着重论述其他三类 。 《大清律例 》 中无针对威逼人致死类犯罪适用赎刑的相

关规定 ， ２ １ 起
“

威逼人致死
”

案件中有 １４ 起性别为妇女 。 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多为 自尽 ，故对案犯处罚

不重 ，从而可以适用妇人照例收赎的规定 。 而
“

戏误过失致死伤
”

类案件准赎率较髙的原因在于 ，法

条中有过失杀伤人依律收赎的专门规定 。

［
７ ７

］

２２起
“

戏误过失致死伤
”

不赎的主要原因在于 ，刑部认

为这些案件并非过失 ，故不能适用过失收赎 。 如
“

乳妇压闷家长幼女身死
”
一

案 中 ，刑部认为有杀人

嫌疑 ，故奏请不赎 。

［
７８

］故意杀人类案件性质恶劣 ，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 ，刑部或皇帝在判罚时往往从

严从重 。 如
“

为娼时价买使女从良后勒死
”

案 ，刑部以
“

情殊淫暴
”

为 由不准赎 。

［
７９

］与此相反 ，准予收

赎的故意杀人案多与尊长 、妇女杀人等律例规定有关 。 ９起准赎案件或因年逾八十 ，

［
８ （）

］或因 自行投案

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，

［
８ １

］或因妇女且为从犯 。

［
８２

］另外
，
在

“

谋杀妻系他人起意本夫为从
”

案中 ，刑部按

故杀子孙律判徒而照律准赎 。

［
８３

 ］同理 ，

“

继母杀前妻之子图赖人
”

案 ，

［
８４

袖部以其
“

系妇人 ，照律收赎。

”
Ｗ

第五 ，渎职徇私犯罪得赎的原因主要在于军赎 。 军赎的适用范围和准赎比例 ， 与收赎 、纳赎形成

了鲜明对比 。 适用军赎的案犯全部为在职或免职官员 ，犯罪行为多为渎职徇私 ，玩忽职守 。 刑部虽请

旨判其军赎 ，但决定权在皇帝手中 。 如
“

知县滥刑无辜又押毙
一命

”

案 ，刑部以玩忽职守为 由 ，请旨将

其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。

［
８６

库赎的准予以皇帝下谕旨为前提 ，这完全可以避免司法不公 。 与收赎相比
，

军赎并非优待 ， 而是以儆效尤 、从重判罚的制度 。 刑部认为官员犯罪若仅照例革职的话 ，

“

未免轻纵
”

且
“

不足蔽辜
”

。

［
８７

］与赎刑象征司法特权的传统认知相反 ，对于官员适用收赎的规制堪称苛刻 。 如
“

把

总随同吏 目滥责贼犯致毙
”
 ［

８８
 ］和

“

征收洋钱不即易银以致倾折
”

（
８９辆案

，
案犯皆年满七十 ，

但刑部仍不

准其收赎 。

虽然 《大清律例 》有
“

文武官革职有余罪及革职后…… ，俱照有力者纳赎
”

等条款 ，

［
９０

）

但 司法实践

［
７５

〕 同前 注
〔
４０

］
，祝庆祺等书 ， 第 ２２４ 瓦 （

四
） 。

［
７６ 〕 同上 注

， 第 １ ９４６ 页 。

〔 ７７ 〕 同前注 〔 １
３

〕
，
马建石 、杨育 裳书 ，

第 ８００ 页 。

［ ７８ 〕 同前 注 〔
４０

〕
，
祝庆祺等书 ，第 １ ４４６ 页 。

〔 ７９ 〕 同上注
， 第 １ ４２９ 頁 。

［ ８０ 〕 同上注 ， 第 １ １ ９ 页 。

〔
８ １ 〕 同上注 ， 第 ８ ５０ 页 。

［ ８２ 〕 同上注
，
第 ２２３ ｉｆ （

四
） 。

〔
８３

〕
同上注

， 第 ８ １７ 页 。

〔
８４ 〕 同上注 ， 第 ２７

１ 页 （
四

＞ 。

〔
８５ 〕 同前 注 〔

１ ３
〕

，马建石 、杨育 裳书 ， 第 ８０６ 页 。

〔
８６ 〕 同前 注 〔

４０
〕 ，祝庆祺等书

，
第 ２２ ３ ８ 页 。

〔
８７ 〕 同上 注 ， 第 ４５９ 页 、第 ６ ３６ 页 、第 ２９０四

）
。

〔
８８

〕 同上注 ， 第 ２２３４ 页 。

〔
８９ 〕 同上 注 ， 第 ７４ 页 （

四
） 。

〔
９０ 〕 同前 注 ［

１ ３
〕

，
马建石 、杨育 裳书 ，

第 １
９７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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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关甚严 。 ６ 起官员涉及的纳赎案件 中 ，有 ４起因行为极其恶劣而被刑部禁止准赎 。 如
“

大员督师不

力失察兵丁吸烟
”

案 ，提督刘荣庆
“

废弛营务……伤亡兵弁
”

，刑部决定
“

年逾七十不准纳赎
”

。

［
９ １

］两起

准赎案件因危害性较小才被批准纳赎 。 如
“

税员征收不足照律追赔治罪
”

案
，征税不足是 由 口外牲畜

瘟灾所致 ，而非侵挪人己 ，
且于案发后

一年限内全数完缴 ，因而得以适用纳赎 。

［
９２油此可推论 ，

清朝虽

在法律 中有优待官员的纳赎规定 ，但司法层面除个别情有可原外
一般不予准赎 。

（三 ）刑种广泛与刑罚差异

从表 ６ 、表 ７ 的刑罚分析结果看 ， 案件数量和准赎率在五刑 中呈明显的橄榄形分布 。 即杖刑 、徒

刑和流刑的案件数和准赎率相对较高 ，笞型基本不涉及赎刑 ，
而死刑准赎率为零 。 结合 《大清律例 》

和汇览案例 ，大致可归纳出如下原因 ：

第一 ，笞刑案件数量较少的原因在于法律规定 、案件简单 、刑罚较轻 。 首先 ， 笞刑在 《大清律例 》

中 出现的次数也相对较少 ，其在立法层面上的适用范围远不如其他刑罚 。
［

９ ３
］其次 ，

汇览所收录的案

件 ， 多为地方层报中央的重大疑难案件 。 既然是呈报中央的重大疑难案件 ，其量刑可能较重 ，
且难以

决断 。 以
“

笞
”

为关键字进行检索 ，汇览中适用笞刑的案件数量远少于其他刑罚 。

［
９４

］

最后 ，
笞刑本身

较轻 ，相比其他较重刑罚而言 ，适用赎刑的意义不大 。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汇览中仅有
“

雇倩人场代作

诗文联号顶替
”
一

案 ，涉及笞刑用赎。

〔
９５

〕

第二 ，立法限制和司法定性导致死刑涉赎案件量少和准赎率为零 。 首先 ，

“

十恶
”

不赎 自隋成定

制以来 ， 除非
“

八议
”

等奏请准赎外 ，其他主体基本不涉及赎刑 。 其次 ， 《大清律例 》规定适用赎刑的

前提主要为犯流罪以下 。

（
９６

］法条中虽有
“

犯杀人应死者 ，议拟奏闻 ，取 自上裁
”

的规定 ，但依然受年

龄 （八十岁 以上 、十岁 以下 ） 、健康 （笃疾 ）等前提条件限制 〇
［
９７

 ］这样
一

来 ， 《大清律例 》就将大多数的死

刑案件排除于赎刑之外 ，从而造成死刑涉赎类案件数量稀少 。 再加上乾隆谕 旨 ，
死刑基本不可赎 〇

［ 
９ ８

］

再次 ，汇览中的死刑涉赎案件 ，多被地方错误认定为过失杀人并处流以下刑罚 。

［
９９

］然而 ，刑部却以
“

并

非耳 目所不及
”

为由将案件性质改为斗杀或戏杀 ，并改判绞斩立决或监候 。

ｆ 最后 ，适用
“

奏闻上裁
”

的案件多被皇帝拒绝。 如乾隆四十四年（ １ ７７９年 ） ， 四川发生一起九岁幼童殴毙人命的不准赎案 ，
理由

是
“

九岁幼童既能殴毙人命 ，赋性凶悍 ，不宜矜宥
”

。

［
ｉｅ ｎ

第三
，相较于枷 、革去功名类犯罪 ，

附加刑 中只有发为奴类犯罪中 的
“

子妇仆妇干犯诬告酌量官

卖
”

案准赎 。 该案用赎的原因在于 ，

“

听从黄瑞唆使 ，
捏称伊主拉奸情事相仿 ， 且该氏到官即行供明

”

为 由 ，
刑部准赎并附加变卖为奴 。

ｎ＜ ） ２
］与之相对应

，其他发为奴案多将案犯发边配防 ，这类案件因主体

〔
９ １ 〕 同前注 ［ ４ ０ ］ ，祝庆祺等 书 ， 第 ４〇４ 页 。

〔
９２ 〕 同上注

，
第 ３７ １ 页 。

〔
９３ 〕 以四库全书版《 大清律例 》为样本 ，

对五刑进行 关键字检索 ，
发现 ４ 丨 ４ 个

“

笞
”

字 ， ２１ １ ３ 个
“

杖
”

， １２４２ 个
“

徒
”

，

８６ ３ 个
“

流
”

，

６８６ 个
“

斩
”

，

６３４ 个
“

绞
”

。

〔 ９４
〕 《汇览 》 中五刑字教分别 为 ，

１ ９３ 个
“

笞
”

，
４ ８７３ 个

“

杖
”

， ５ ３４４ 个
“

徒
”

，
４ ０３６ 个

“

流
”

， ３ １ ０９ 个
“

斩
”

，４ ４ １ ５ 个
“

绞
”

。

〔 ９５ 〕 同上注
， 第 ３７ 瓦 （

四
） 。

〔
％

〕 同前注 ［
丨 ３ 〕

，
马建石 、杨育 裳书 ， 第 ２６４ 页 。

［ ９７
〕 同上注 。

〔
９８ 〕 同前注 ［

４８ 〕 ，
赵 尔巽等书 ， 第 ４ １ ９７ 页 。

〔
９９ ］ 同前注

［
１ ３ 〕 ，马建石 、杨育 裳 书 ， 第 ８００ 页 。

〔
１ ００ 〕 同前注 〔

４ 〇 〕 ，祝庆祺等书 ， 第 １ １ ４４ 页 。

〔 １ ０１ 〕 同上注
，
第 ９ 丨 页 。

〔
１０２

〕 同上注 ， 第 １ ８０３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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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性较大 ，通常无法适用赎刑 。 如
“

犯母溺爱致子杀父尤复不报
”

案 ，刑部以该案犯实属昧大义而纵

恶逆为由 ，不准其收赎且发驻防为奴 。

ｎ ＜ ）３
］又如

“

逆案缘坐妇女老疾不准收赎
”

案 ，案犯虽年逾八十且

身患瘫症 ，但因系逆案缘坐 ，
刑部批示应待该犯病愈后发配 。

ｎ ｏ４
）

（四 ） 案例总评

本部分用群体和身份地位 、犯罪类型和刑罚解读大清赎刑的应用情况 ，
案例梳理和数据分析的结

论基本一致 。 总体上来看 ， 大清赎刑 司法很大程度上遵从了 《大清律例 》的相关规定 ，这是大清立法

和司法成案所取得的成就之
一

。 刑部和皇帝在司法裁判中 ，高度重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 ，从而使准赎

与否在整体上做到相对公正 。 特别说明的是 ，
汇览中的旗人 、宗室和官员在收赎方面并无优势可言 ，

这说明大清赎刑在司法裁判上并没允许以钱买刑 。

〔
１ ０５

〕

本文并不否认旗人和宗室等在清朝初年享有法律特权 ，但法律规定总会因社会变迁而因时制

宜。 例如 ，清初规定 ：

“

王以下及宗室……或黜夺人丁 ，或罚赎银两 ，不拟处死 、监禁 。

”
［

｜ ０６
］康熙六十一

年（ １ ７２ ２ 年 ） 十二月初
一

，雍正谕示宗室觉罗 ：

“

皇考至仁至厚 ，恩笃宗支 。 凡宗室觉罗 ，大罪薄惩 ，小罪

宽免 ，历年无一人于刑辟者 。 必不得已 ，乃令圈禁 。

” ［
１ ＜＾ 然而 ， 到清朝极盛时期 ，政权得以巩固 ，宗室

觉罗和旗人的地位 日渐下降 ，最终出现与汉人几乎无异的司法审判和同拟斩等规定 。 例如 ，道光

五年 （ １ ８２５ 年 ） 谕曰 ：

“

如有酿成命案者 ，
先行革去宗室 ，照平人例问拟斩绞 ，分别实缓 。

”［
１０９

１同时
， 《大

清律例 》虽规定
“

凡旗人犯罪 ，笞杖各照数鞭责 。 军流徒免发遣 ，分别枷号
”

，

［
ｎ ｉｎ但乾隆年间则定例

“

寡

廉鲜耻
”

者照例发遣 。 汇览中
“

旗人与宗室之妻通奸
”
一案 中 ，载有两例不知廉耻照例杖徒和发极边

４ ０００ 里充军之例 。

ｎ＂
］

更何况 《大清律例 》在赎刑适用方面也没有给宗室觉罗和旗人特殊照顾 。

有关平民难以缴纳赎金的质疑 ， 仍然可 以找到充分证据否定 。 １ ２ 例
“

奏闻上裁
”

的死刑不赎案

例 ，说明平 民有机会以小额赎金赎死 ， 只是汇览没有体现而 已 。 换句话说 ， 即使大清可 以赎死 ，平民也

绝不会因 为贫富差距而造成
“

富者生 ，贫者死
”

的局面 。 重要原因在于 《大清律例 》规定绞斩的收赎

金额仅为五钱二分五厘 ，过失杀 （绞 ） 的折银也仅为十二两四钱二分 。

（
１ １ ２

１

汇览中提及赎银金额的 ３ 例

过失杀人案 ，
虽名义上

“

十二两 四钱二分
“

作为赎银 ，但实际上是具有民事附带赔偿性质的追埋银 。

［ １ １ ３
］

甚至对于无力缴纳赎刑金额的 ，也可豁免赎刑 ，这更进
一

步说明大清司法的灵活性 。 例如 ，

“

被击马惊

碰毙人命罪坐所由
”

中 ， 因何云没钱缴纳赎银 ， 申请豁免而到刑部咨议 ，直接改为仅王恩长交赎银即

可 。

ｎ ｉ ４
〕

此外 ，

“

连累杖罪既已援免准其考试
”

案中 ，因王学诗无力筹措银两 ，刑部免缴赎银 。

ｔ
ｌ ｌ ５

）

有关

〔 １
０ ８

〕 同前注 〔 ４０ 〕
，
祝庆祺等书 ， 第 １ ３４ １ 页 。

〔 １Ｗ ］ 同上注
， 第 ４３ ７ 页 。

［ １
Ｑ５ 〕 参见郭淑华 ：《试论我国 古代之赎刑 》 ，《政法论坛 ＞

丨 ９８９ 年第 ６ 期
； 彭 宝 穸 ：＜论赎刑 ＞ ， ＜深圳 大学 学报 ＞ （

人文社会科学版 ）

１
９９０ 年第 ２ 期 ； 味谭娟 ：《 中 国古代赎刑 与罚金刑之区别 ＞ ，｛＊论 月 刊 ＞２００５ 年第 丨 ０ 期 。

〔 １０６ 〕 杨一凡、 宋北平主编 ：《 大清会典 》
，
凤風出版社 ２０

１ ６ 年版 ，
第 ４ 页 。

［
１０７

〕 《清世宗 实录 》第 ７ 册 ， 中华书局 １ ９８５ 年版 ， 第 ４６ 页 。

［
１０８ 〕 参见李艳君 ： 《清代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＞

，
《 兰州 学刊 ＞ ２００６ 年第 １

０ 期 。

［ １
０９ 〕 ＜清宣宗实 录 》第 ３４ 册 ， 中华书局 １ ９８６ 年版 ， 第 ３８０ 页 。

［ １１ ０ 〕 同前注 ［ 丨 ３ 〕
，
马建石 、杨 育棠书 ，

第 ２
丨
７ 瓦 。

〔
１１ １ 〕 同上注 ， 第 ４３ １ 宽 （ 四 ） 。

〔 １１２
〕
同上注 ， 第 ５７

￣

５８ 頁 。

〔 １ １
３

〕 同前注 ［ ４〇 〕
，
祝庆旗等 书

， 第 丨 １ ３４ ￣ １ １ ３５ 贯 、 第 １ １ ７２ 页 。

［
１１４ ］ 同上注

， 第 １ １ ３５１ 。

〔 １１ ５ 〕 同上注
，
第 ２２９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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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赎机制并非本文主题 ，但这至少说明清代赎刑 司法并非如想象中那样糟糕 。

六、结语 ：大清赎刑中的公正司法

沈家本有言 ，

“

第国家立法 ，但问其当 于理否耳 ，苟当于理 ， 则法一而 已 ，祗论罪之当赎不当赎 ，不

能论其人之富与贫
”

。

［
＂６

］如此看来 ，沈家本倒希望赎刑制度符合理法公正。 然而 ，他所处的时代决定

只能考证到明代以前 ，更无法对此问题予以证明 。 本文倒是弥补了史料缺陷 ，从而否认了有关赎刑会

天然地造成司法不公的论断 ，
至少汇览涵盖的案例如此 。

大清赎刑作为各种刑罚的替代措施 ，既将纳赎 、赎罪 、军赎等多种赎刑运用于有力者和官员犯罪 ，

同时又将收赎运用于平民 ，从而确保广大民众不分贵贱而皆用赎刑 。 然而 ，
长期 以来的赎刑研究主要

集 中于明朝以前 ， 对大清赎刑的认知难免受其影响 。 本文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 ，
尝试还原一个真实

的 、动态的大清赎刑制度 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，
鸦片战争前的大清赎刑显示 中华法系的固有文明也具

有准现代意义的法治平等 。 大清赎刑裁判确实做到了
“
一

准于法
”

，
其司法说理甚至毫不逊色于当前 。

汇览 中的案例统计和解读 ，既为读者展示了 赎刑在司法实践 中的普遍性 ，也展示个案裁判 中 的特殊

性 。案例中的评价性语句 ，体现 出司法者在面对比法条更为复杂的案件时的价值取向 。 从总体上来看 ，

危害性和恶性程度越大的案件 ，其赎刑准予率也就越低 ，
五刑中的准赎率呈橄榄形分布 。 赎刑裁判会

根据实际情况在各因素之间进行权衡 ，结合 《 大清律例 》作出能动判决 。 关于大清赎刑 ，
至少可作如

下重新定位 。

第一 ， 《大清律例 》 中 的赎刑立法在继承和发展基础上 ，
通过多样化的规定确保其适用广泛性 。

一方面 ， 《大清律例 》在法典编纂体例上 ，承继前朝法律 ，使其立法精神 、体例原则有根可寻 ，充分秉承

了中华法制的优 良传统 。 另一方面 ， 《大清律例 》对赎刑条款进行因时制宜的修改 ，这保证了赎刑在

特定时期的适用广泛性 。

第二
，
大清赎刑体现了传统儒家法制文化的

“

恤刑
”

理念 。 大清以封建伦理中的仁恤和慎刑为核

心
，
在立法层面确保妇人 、老幼废疾 、精神病等弱势群体适用赎刑的优先性 ，这极大地颂扬了儒家法制

的
“

仁
”

。 在司法层面 ，刑部和皇帝以犯罪人和犯罪行为为核心 ，用封建伦理和社会危害性共同评价罪

犯的
“

恶
”

，德法兼顾而确保赎刑裁判的精准适用 。

第三 ，大清赎刑体现了传统封建伦理的礼法特征 。

一方面 ，
大清司法继续沿用 自唐律定制 以来的

“

十恶
”

制度 ，严格贯彻谋杀尊长等恶逆案及谋反案不赎 。 另
一方面 ，大清在严格限制死刑用赎的同时 ，

对通奸等违反礼制案件又大用赎刑 。

当下关于传统赎刑的认知偏差 ，
无疑制约了用传统法制文化解决当下中国 问题的宏伟设想 。 因

此 ，要解决当前及未来
一

段时期的罚金司法疑难 ，必然需要从中 国传统法制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寻找

突破 口 。

［
１ １ ７

３

其关键在于知 己知彼 ，既要深人研究传统赎刑 的精华所在 ，
又要冷静分析西方罚金制度

的背景 。

［
１ １ ８

］得益于先前诸多文献提供的素材 ，有关大清赎刑的实证研究才能顺利成型 。 因研究素材

所限 ，
作者对结论持开放态度 ，欢迎同仁以史作评 。

〔 １
１６

〕
同前注 〔

１ 〕 ， 沈 家本书 。

〔 １ １７
〕 同前注 〔

８ ］ ， 习 近平文 。

〔 １ １ ８ 〕 参见熊谋林 ： 《我 国罚金刑 司法再认识－—基于跨 国比较的追踪研究 （ １
９４５ ￣ ２０ １ １ ＞》 ， 《清华法学 》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５ 期

；
熊谋林等 ：

《 困境与展望 ： 罚金刑应 用的 中 国化研究 》 ， 《社会科学研究 》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３ 期 。

１ 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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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一 《刑案汇 览 （三编 ）》 中 的案件分布

刑案汇 览 续增刑案汇览

（

一

） （ 二 ） （
三 ） （四 ）

卷 全案 赎刑 ％ 卷 全案 赎刑 ％ 卷 全案 赎刑 ％ 卷 全案 赎刑 ％

１ ５ ３ ７ １ ３ ．２ ２ １ ６９ １ ．５ ４ １ ６９ ２ ２ ．９ １ ０ １ ０．０

２ ４８ ０ ０ ．０ ２ ２ ４４ ２ ４ ．６ ４２ ４８ ４ ８ ．３ ２ ５ ７ ７ １２ ．３

３ ６５ ２ ３ ． １ ２ ３ ３ ５ ３ ８ ． ６ ４３ ６０ １ ．７ ３ ９９ ７ ７ ． １

４ ５ ８ １ ８ ３ １ ．０ ２ ４ ７２ ５ ６ ．９ ４４ ６９ ４ ５ ．８ ４ ７３ ３ ４ ． １

５ ４ １ ２ ４ ．９ ２ ５ ４７ １ ２ ． １ ４５ ４３ ２ ． ３ ５ ８９ ３ ３ ．４

６ ３５ １ ２ ．９ ２６ ６６ ３ ４ ．６ ４６ ７ ２ ３ ４ ．２ ６ ８７ ２ ２． ３

７ １ ０ １ ８ ７ ．９ ２ ７ ４３ ４ ９ ．３ ４７ ７６ ４ ５ ．３ ７ １ ０９ ７ ６．４

８ ６４ ２ ３ ． １ ２ ８ ７２ １ １ ．４ ４ ８ ７ ３ ９ １ ２ ．３ ８ １０３ ４ ３ ．９

９ ６７ ５ ７ ．５ ２ ９ ５６ ４ ７ ． １ ４９ ６７ ６ ９ ．０ ９ ９７ １ ８ １ ８ ．６

１ ０ ７２ ５ ６ ．９ ３０ ５９ ２ ３ ．４ ５０ ６９ ３ ４ ．４ １ ０ ８５ ４ ４ ．７

１ １ ５ １ ６ １ １ ．８ ３ １ ４３ ２４ ５５ ．８ ５ １ ６８ １ １ ． ５ １ １ ５６ ４ ７
．
１

１２ ６ １ １ １ ．６ ３ ２ ７２ ２ １ ２ ９ ．２ ５ ２ ９４ ８ ８． ５ １２ ６８ ７ １０ ．３

１３ ４５ ２ ４ ．４ ３ ３ ７ ６ １ ０ １ ３ ．２ ５ ３ ６９ ８ １ １
． ６ １３ ８ ３ ４ ４ ．８

１４ ４８ １ ２ ．

１
３４ ５ ８ ５ ８ ．６ ５４ ６３ ２ ３ ．２ １４ ８５ ７ ８ ．２

１５ ４７ ０ ０ ．０ ３ ５ ６７ ４ ６．０ ５ ５ ６０ ０ ０ ．０ １５ ６ １ ２ ３ ．３

１６ ４２ ３ ７ ．
１ ３ ６ ５６ ６ １０ ． ７ ５ ６ ５７ ２ ３ ． ５ １６ ５０ ２ ４ ．０

１ ７ ３ ０ １ ３ ． ３ ３ ７ ５７ ０ ０ ．０ ５ ７ ５３ ３ ５ ．７

１ ８ ５ ３ １ １ ． ９ ３ ８ ６２ １
１ ．６ ５ ８ ３ ７ ０ ０ ．０

１ ９ ７ ５ ２ ２ ． ７ ３ ９ ４９ ７ １４ ． ３ ５９ ４７ ２ ４ ．３

２０ ５ ６ ７ １ ２ ．５ ４０ ５２ ３ ５
．
８ ６０ ４９ ５

１０ ．
２

合计 １ １ １２ ７４ ６ ． ７％ 合计 １ １ ５ ５ １０７ ９ ．３％ 合计 １２４３ ６ ８ ５ ．５％ 合计 １ ２ １２ ８２ ６ ．８％

附录二 《刑案汇 览 （ 三编 ）》 中 三级犯罪类型的 多 类整合细则

二级类型 三级类型

故意伤 害致死伤 故意伤害 、
故意伤害含致死 、故意伤害致死

故意 杀人 故杀 、谋杀

戏误过失致死伤 戏杀 、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、
误杀 、过失伤人致死 、

过失杀 、过失杀人

威逼人致死 威逼人致死 、逷人 自尽

殴打致死伤 斗杀 、斗殴 、
殴伤 致死 、殴伤 、殴杀

司法其他 匿报 、受财私和 、叠 次翻控 、命案牵连 、教唆词讼 、殴差哄堂 、诱人犯法 、越诉 、
顶罪

社会其他 强 占 良 家妻女 、枪替情弊 、糾 众抗拒 、考试作弊 、賭博 、 阻考 滋闹

财产犯罪 强盗 、投献他产 、抢夺 、 恐吓 图财 、盗 窃 、积 班 （招摇诈騙 ） 、
讹诈 、

诓＃ 、

？《蹁 、私擅用 财

礼制其他 僭用 、冲 突行走 、 国服期 内 违例 、嫁娶违律 、浮厝尸 棺 、盗卖尊 长土地 、 自 伤 、 自 杀违犯教令

注 ：
三级类型主要根据案情核心关键词重新 归 类 ，

少 部分遵从汇 览 目 录 （如
“

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
”

） 。

（ 责任编辑 ： 于改之 ）

１ ２ １


